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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引言

我国地大物博
,

出产众多特色产品
,

其中许多产品以产地的地理名称冠

名
,

其品质与该地的自然
、

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

大家都能举出一些耳熟能详

的例子
: 杭州西湖龙井

、

江西景德镇瓷器等
,

一般说来这类产品的标识蕴含

着较大的经济价值
。

现实中
,

许多著名的土特产品被假 冒仿制
,

声誉受到极

大损害
,

甚至成为某种商品的通用名称
,

如原产于云南大理的大理石如今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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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建筑装饰石材的统称 ;再比如
“

西湖龙井茶
”

也被许多非龙井茶产

区的生产者仿制
,

几乎所有形状扁平的绿茶都冠以
“

龙井
”

二字
。

这不能不

说是对珍贵无形资产的巨大减损
。

这些问题的解决
,

涉及到知识产权领域

中的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制度
。

。

在国际上
,

有关地理来源标识的保护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热点问题
,

以欧

盟和美国为首的两大
“

阵营
”

无论在历史渊源
、

法律理念还是在保护方式
、

保

护力度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
。

它们之间的对 比和较量也反映在有关的国际

知识产权条约
、

协定上
。

目前
,

这方面最重要的国际协定就晕 19 9 4 年关税

和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签署的《与贸易 (包括假冒商品贸易 )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议》( 以下简称 T RI P
s )

。

该协议专门设节规定地理标志 ( g eo
-

g r a p h ie a l i n d ie a t io n s )
。

由于 T R I p s 是世界 贸易组织 ( 以T 简称 WT O )成员

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

所 以在成为 w T O 成员

国后
,

建立并完善我 国的地缘标记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

在兼顾原产地名称的同时
,

本文 以地理标志为中心论述 了地缘标记的

经济价值
、

部分国家和地 区地缘标记的保护模式
、

国际上有关该问题达成的

协议
,

尽可能客观地为我国相关保护工作提供翔实的资料
,

并就我们今后面

临的问题给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

一
、

地理标志概述

(一 )地缘标记辫析
—

以地理标志为中心

地理标志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工业产权
,

属于商业标记 的一种
。

对于我

国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

实际上
,

作为一个知识产权的术语
,

T RI Ps

的文本使它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协定中
。 º T R I P s

第 2 2 条第 1 款明确了
“

本

O 在知识产权领域
,

表示商品产地的标识有很多种
,

主要的有货源标记
、

原产地

名称
、

地理标志等
。

其中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使用范围较广
,

而它们之间的涵义又

有着微妙的差异
,

为了分析的便易和行文的准确
,

笔者试图用一个新词
—

“

地缘标记
”

涵盖这两种标示商品来源地的商业标记
。

º J a y a s hr e e Wa t a l
,

I n r el l二r u a l P ro 介
r勺

尹

R igll l s i n t h e WT O a n d 刀肠笼l oP i , : g 汤
u , -

r

~
,

K lu w e r ,

2 00 1 , p 24 4 ,

no t 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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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地理标志
,

系指下列标志
:
其标示 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

,

或

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
,

该商品的特定质量
、

信誉或其他特征
,

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
。 ’,

»

为了更好地理解地理标志这一概念
,

也为了释明一些似是而非的学界

误解
,

我们可以从它与一些相近概念 (商标
、

货源标记
、

原产地名称 )的比较

中领会其准确内涵
。

首先
,

我们应当了解地理标志与同为商业标记的商标

有何差异
。

1
.

地理标志与商标¼

地理标志与商标同为表明商品来源的商业标记
,

都可以向消费者提供

有关商品的某些信息
。

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显著的
:

第一
,

地理标志必须是一个地理区域的名称
,

足 以表明该商品的产地

(如
“

景德镇瓷器
”

中的
“

景德镇
”

)
,
½ 它可以大到一个国家

,

小到一个 自然

村甚至一个葡萄园
。

相比之下
,

商标名称则自由得多
, “

任何能够将 自然人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 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
,

包括文字
、

图

形
、

字母
、

数字
、

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
,

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
” ¾ 均可作为商

标
。

第二
,

地理标志表明的是商品的产地
,

而商标则反映商品出自哪一个生

产经营者
,

一般并不传递地理方面的信息
。

» T R IPs 译文来自郑成思译本
,

参见郑成思著《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96 年第 1 版)中所附译文
。

在 T R IPs 之前有关地缘

标记的国际条约比较重要的还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以下简称( 巴黎公约》)
、

《制

止商品虚假产地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 以下简称《马德里协定》)和《保护商品原产

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以下简称《里斯本协定》)
。

¼ 地理标志与商标有可能发生重合
,

为了明确二者内涵的差异
,

本文第一章不涉

及地理标志注册为商标的情形
。

相关内容请参阅本文第三到五 章
。

同时
,

本章也不 涉

及一些国家于商标法中保护地理标志的内容
,

具体内容请见第三章和第五 章的有关介

绍
。

½ 地理标志不局限于行政区划或现用地名
,

历史名称
、

自然地名等也可用于地理

标志
,

如湖笔等
。

¾ 《中华人 民共 和国商标法》第 8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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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地理标志不像商标那样为注册人独占使用
,

它依托一个地理上的

概念
,

是一种集体权利
,

特定地域内所有适格生产者都有权使用
。

第四
,

作为一种依附于地理环境的集体性共有权利
,

地理标志不可以像

商标那样许可非本地生产者使用或进行转让
,

否则将因为误导或欺骗消费

者
、

侵犯产地内权利人等原 因而遭到制裁
。

第五
,

地理标志无期限性限制
,

只要该地决定产 品品质
、

声誉或其他特

征的独特因素依然存在
,

地理标志就可 以永久地使用
、

存续下去 ; 而注册商

标则有其保护期限 (一般为 10 年 )
,

须不间断地注册以保其权利永续
。

2
.

地理标志与货源标记 ( i n d ie a t io n s 。 f so u r e e ,

法
: i n d i e a t i o n s d e p r o v e

-

n a n e e ¿ )

地理标志与同样表明商品产地的货源标记并不等同
。

货源标记仅仅是

“

产品来源的地理名称 ( geos
r a p h i。 d e s ig n a t io n s )

” ,
À 只表明某一产品来 自何

地
,

无关于其质量与产地间联系的明显暗示
。

如果说它也能彰示质量
,

那它

也仅代表了一个产地的整体信誉 (如
“

中国制造
”

)
“

法律并不要求该商品 (具

备)特定质量
” 。 Á 而 T R IP s

中所界定的地理标志则可 以表明产品与产地有

地理环境方面的联系
, “

该地区凭借地理身份赋予商品以特定质量
、

信誉或

其他特征
。 ”。 所 以

,

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
,

当然
,

货源标记也有可能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声誉
、

品质的上升
,

从而具有地理标 志的身份
,

进而更具说 明

¿ 有学者指出
“

即使 ( 巴黎公约》的官方译本用
‘

so 盯
c e ’

来表示
‘ p ro ve na nce

’

也是

不准确的
。

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
: ‘p ro ve na nc e ’

较
‘

so ur c e ’

表示一个更为明确的地理

来源
。 ”

助
r i E

.

s im o n ,

A p p e l la t io ns of o 石g in : T h e

Co
n t in u i雌 肠

n t ro
v e r s y ,

Jo u r n a z of l n
-

r e r n a l io n a l La w & B u s i r :
ess

,

N o r t hw es t e r n Sc h oo l o f La w ,

S P r in g ,

19 83
.

A t h r t P : / 左 10
.

3 4
.

4
.

2八a w ,

M a y 1 9
,

20 02
.

À LO
r i E

.

Sim o n ,

A PP e ll a t io . o f O r ig in : T h e

6 n t i n u in g Co n t ro v

ezs y ,

五
, u rn a l of

I n t , r , : a t io n a l L a 切 & B u s i n ess
,

S p r i呀
,

198 3
, p s

.

A t h r t p : / 左 10
.

34
.

4
.

2 /l a w ,

M a y 19
,

2 00 2
.

Á F r e d e r i e k A b肠t t ,

T h om
a s

Co t t ie r & F r a n e is G u r r y
,

Tll
e I n t e rn a t io n a l I n t el l劣t u -

a l P 。〕加
r r夕 S , 巧t e m ,

K lu w e r , 1 9 99
, p 185

.

0 R o b e r t s t o ll : ( T R IP ,
有关地理标志规定的实施)

,

汪泽译
,

(中华商标 ) 200 0 年

第 3 期
。

该文译者将
“

or
”

译作
“

及
” ,

似为不妥
,

笔者将其改为
“

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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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吸引力
。 0 我们似乎可以说

,

地理标志是一种较为特殊 的货源标记
,

它

不仅仅表明地理来源
,

还包含着一些对于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来说特别有

效果的信息
。

3
.

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 ( a p p e ll a t i o n o f o r ig i n
,

法 : a p p e l la t i o n d
’ o r ig

-

i n e )

对于地缘标记
,

我国学界更熟悉的可能是原产地名称
,

我们能见到的规

范性文件中在提到地缘标记时一般都使用
“

原产地
” 。

的确
,

在 T R IP s
达成

前
,

国际上有关商品来源地标记保护 的讨论 和争端基本集中于原产地名称

之上
,

《巴黎公约》
、

(马德里协定) 和 (里斯本协定)都试图解决有关原产地名

称保护的问题
。

其中
,

《里斯本协定 )第 2 条将其定义为
“

一个国家
、

地区或

地方的地理名称
,

用于指示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
,

其质量或特征完全或主要

取决于地理环境
,

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
” 。

这个定义初看起来与 T R IP s
中所说的地理标志非常相近

,

以至于国内

大多数学者将两者认作同义语
。。 而国外的学者基本上把地理标志看作是

比原产地名称更宽泛的概念
,

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以下简称 W I P O ) 在其

官方网站中写道
: “原产地名称是地理标志的一种特殊类别

,

用于那些单纯

或基本上是 因产品生产的地理环境而具有特殊品质的产品上
。

地理标志的

概念包括了原产地名称
” 。

0

无论怎样
,

单单说哪个概念更宽泛并不能帮助我们精确地 区分二者
。

下面我们就 以《里斯本协定》中的定义为准
,

辨析原产地名称与地理标志的

0 从历史的角度
,

我们似乎可以脸侧所有的地理标志都是由普普通通的地理名

称 (这其中当然包括货源标记 )
,

历经生产者的不懈努力和消费者的长期甄别
,

一步步地

得到承认
。

0 部分国内学者在论述有关内容时
,

一般这样表述
“

地理标志 (原产地名称 )
”

或

者
“

原产地名称 ( 地理标志 )
” 。

有关二者含义等同的观点可参见张炳生
:
《T RI Ps 与原产

地名称的法律保护》
,

(浙江学刊)2 00 0 年第 2 期 ;范长军
,

郑友德
:
(论我国原产地名称法

之制定》
,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 00 年第 2 期 ; 刘成伟
:
《加强地理标志的商

标保护》
,

《知识产权》2 00 2 年第 3 期
。

。 (什么是原产地名称)
, a t h r t p : 刀w i卯

.

0馆 /c n 南腼
t
一

ip /i n dex
.

h t m l
,

M
a rc h 2 2

,

2 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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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
。

事实上
,

原产地名称并不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承认的法律概念
。。

保护原产地名称的典范当属法 国等一些欧洲 国家
。

。 由于欧洲 国家的努

力
,

一些 国际条约已经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原产地名称的概念
,

如前

面提到的《里斯本协定 )
。

有学者试图从语义学的角度阐明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的差异
: “ ( a)

《里斯本协定》中的原产地名称必须是一个 国家
、

地 区或地 方的地理名称

( g eo g r a p h i e a l n a m e s )
,

而 T R I p s 中的地理标志是任何指示一个特定国家
、

地

区或地方的标志 ( in di ca ti o n) ; ( b) ( 里斯本协定》中的原产地名称指示 ( des i g
-

n a t e )一项产品 ( p ro d u e t )
,

而 T R I P s 中的地理标志标示 ( id
e n t i fy ) 一种商品

( g co d ) ; ( 。)《里斯本协定》限定了原产地产品的质量和特征
,

而 T R I P s 还提

到 了声誉 ; (d) 最后
,

原产地名称说的是地理环境
,

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
,

而

T R I P s 用了一个更普通的概念
‘

地理来源
’

( geos
r a p h ie a l o r ig i n )

。 ”。

这种分析方式的确深具可取之处
,

我们认为在其基础之上还可 以进一

步 阐述
:
第一点区别说明地理标志不仅仅像原产地名称那样限于地理名杯

,

它可以是任何指示出特定地域的
“

标志
” , “

包括由单词
、

短语
、

符号或象征图

形构成的具有地理含义 的其他标记
” ,
0 不仅历史名称

、

自然地名等文字符

号可以作为地理标志使用
,

能标示产地的其他可视性标志也可 ;第二点区别

可能是由于 T R IP s
本身作为国际贸易领域 内的知识产权协定

,

所以强调了

“

商品
” ;第三点区别可 以说是二者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

,

原产地名称具有

“

质量证书
”

之誉
,

正是源于其所代表的出众品质
,

而地理标志
“

甚 至包括声

O 克莱克
·

W
·

莱克特
:
《地理标记与原产地名称》

,

白鹰译
,

《中华商标》1999 年第

5 期
。

实际上
,

像 T R IPs 这样一个广泛而有效的知识产权协议采用了有别于原产地名

称的术语
—

地理标志
,

就足以说明原产地名称在欧洲之外并未获得足够的承认及保

护
。

0 有关法国及欧盟地缘标记的立法情况参见第三章有关内容
。

Q D a n ie l G e rv a 访
,

Tll
e 了议护

‘

彻, m o t : D r a ft in g Hi
s r o卿

a
nd A n a

lys i s ,

S w ee t &

M
a x w e ll

, 1 9 98
, p z 2 3

.

0 (地理标志的定义》
, a t h t t p :

刀~
w

.

t d t m
.

co m
.

c n / t o n g x u n /v iew
.

as p ? id = 44
,

M a rc h 15
,

20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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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与其地理来源有联系 的产品
” ,
。范 围更 为宽泛

,

有学者精辟地评 价到

“ T R IP s 保护那些仅仅 由于其声誉而得 以确定地区的地理标识 ( g eo g
r ap hi ca l

m ar k s )
,

该产品甚至没有其他特色是本质上归因于该地理来源 的
” 。0 而原

产地名称显然不包括这样的地理名称
。

上述区别中最有意义的是第四点
,

也就是原产地名称强调产地的自然
、

人文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 了产 品的独

到品质
,

以当代法 国为例我们可 以看出原产地名称概念 中自然因素都包括

哪些具体内容
。 “

该标志的授予严格地基于地理来源
,

即
,

实质上属于 自然

环境的特定特征
,

例如
,

土壤
、

水质
、

动物
、

植物和气候
。

在其他地方不能生

产完全相同的产品
。 ”。人文因素则更加精细

,

蒸馏工艺
、

贮藏条件等等都有

些相应的规定
。

而地理标志则回避了
“

人文因素
”

这一对于原产地名称来说

如此充满活力的要素
,
。笼统地概括为

“

地理来源
” 。

除了以上 四点差异之外
,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
:
在地域产品之特征与其地

理来源间的关系方面
,

原产地名称强调的是
“

主要或本质上取决于
” ,

而地理

标志则是
“

相关联
” ,

很明显
,

与地理标志比较
,

原产地名称与地域的关联程

度更加紧密
。

。

总之
,

通过分析
,

我们不仅可以看出 T R I P s 中地理标志的含义比 (里斯

本协定》规定的原产地名称宽泛
,

更少限制性要求
,

即地理标记包括原产地

名称 ;而且能明确法律并未要求地理标志像原产地名称那样严格规范产 品

所负载的自然
、

人文因素
。 “

在 T R IP s 中
,

产品的质量
、

声誉或者其他特征

都能独自构成足够合格的地理标志之基础
,

只要它们主要地归因于该产品

0 J a y
a s h r e e w a t a l

, s u P r a , P2 4 4
.

0 Id
. ,

瞬67
.

0 Da ni e l G e rv a is , s u P r a , P 123
.

0 J im C h e
n ,

A 豁b e
r
Se

e o n d Lco k a t A p p e lla t io ns o f O r ig in : H o w t ha U n it e d s t a tes

W ill C ras h F r a n e e
’ 5 W in e a n d C h e es e P a r t y

,

M in n附
r a J

o u r n a l of G I〔话以 I T “以e ,

W in t e r

199 6
, P18

.

A t h t t P : / /2 10
.

3 4
.

4
.

2 /l a w
,

Ma y 1 9
,

20 02
.

函 一般说来
,

原产地名称产品所需原材料的生 产
、

加工和该产品 的前期准备
、

完

成都必须于该地进行 ; 而对于地理标志产品
,

只要这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在当地完成的就

可 以了
。

这也可 以说是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另一个区别
,

具体可参见第三章欧 盟

地区相关内容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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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来源
。 ”。这意味着

: “
地理标志是一个普通概念

,

而原产地名称是这

些标志的有质量保证的说法
” 。

。正因为此
,

地理标 志与原产地名称的保护

体制间也存在着种种差别
,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

当然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

它

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共通之处
。

0

(二 )地理标志的洒义

经过上面的辨析
,

我们应该可以在地理标志与其他商业标记之 间划出

一条较清晰的界限
。

接下来
,

我们具体看看地理标志的准确内涵
。

1
.

地理标志是一种标示商品地理来源的标志

由文字组成的地理标志一般由地名构成
,

大体上有两种表现方式
:
一种

是
“

地名
”

加
“

产品
” ,

如库尔勒香梨
、

景德镇瓷器等 ;另一种就直接是
“

地名
” ,

如香槟
、

波尔多等
。

. 只要该地域是真实存在的
,

也可以使用其代称或其他

指示方式
,

如
“

藏红花
”

中的
“

藏
”

就是西藏的简称
。

实际上
,

不仅仅是文字符

号
, “

可以暗示某一特定产品的地理来源的任何表达方式
”。 都是有效的

。

2
.

以地理标志标示的商品应当具有特定的品质
、

信誉或者其他特征

这一层含义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由于 T R IP s 的强制规定
,

更是由于一

旦地理标志产品失却了特定品质
、

信誉或特色
,

它也就不具有特殊保护的必

要性
。

而且
,

这种品质
、

声誉或特征不能是一般 同类产品共有的
,

重点在于

“

特定
” 。

因此
,

地理标志的权利人一般倾向于宣传其产品的独到之处
,

而鉴

赏水平较高的消费者也往往为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质所吸引
。

3
.

该商品的特定品质
、

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与其地理来源有关

Q Da n ie l G e rv a is , s u P r a , P 125
.

份 I d
. , P 124

.

公 考虑到乌拉圭回合中就地理标志形成合意的艰难历程
,

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

因为某些国家不愿意接受原产地名称的严格定义
.

才使用了一个更宽泛的地理标志概

念
,

它原本就是在原产地名称之上产生的
。

公 熊英
:

《论地理标志权的特性和法律保护》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 02 年第 5 期
。

0 克莱克
·

W
·

莱克特
:

(地理标准与原产地名称》
,

白鹰译
,

( 中华高校》19 99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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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系是地理标志成为一种独立知识产权的关键
。

该联系可以是 自

然方面的
,

也可以是人文的
,

或者二者兼有
。

不管怎样
,

这种联 系必须是客

观存在的
。

要强调的是
,

只要产品的某一个特征与产地所蕴含的自然或者

人文因素有关就足以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
,

这比原产地名称要宽松得多
。

明确了地理标志的内涵
,

对其适用范围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以下两点
:

( 1) 地理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于农产品上
,

这是因为
“

农产品通常都具

有源于其产地 的品质并受当地诸如气候和 土壤这些特殊地理 因素的影

响
” ,
. 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业品

,

如著名的瑞士手表
。

( 2 ) T RI P
s
中的地理标

志仅用于商品之上
,

不包括服务
。

这一点需要我们加以特别注意
,

因为随着

法学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

在一些 国家
、

地区地缘标记的使用范围已经包括服

务业
,

如瑞士等国家
。

在乌拉圭 回合谈判中
,

瑞士也想将旅游业等服务业纳

人地理标志保护的范畴
,

但由于成员间利益的不同
,

未果
。

二
、

地缘标记的经济学分析及相关法律问题

虽说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 ,

但我们面对地缘标记这样一个引起全世界

无数争吵却又陌生的事物
,

的确想探究一下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它背后隐

含的经济学基础
。

本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手段
,

分别从生产者
、

消费

者和国家的角度阐释地缘标记的经济价值
、

保护意义
、

排他权的创设这三个

问题
。

并在此基础上
,

简略地提出地缘标记保护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法律

问题
,

从而为第三章介绍相关国家
、

地区的立法例定一个研究的基调
。

(一 )地缘标记存在的合理性 :
从 生产者的角度

前面 已经讲过地缘标记所标示 的产品大多数是农产品
,

如奶酪
、

火腿

等
。

我们就以农产品为例进行地缘标记的经济学分析
。

在进行实质性分析

之前
,

我们需要假定农产品生产者是理性的
,

也就是他生产经营的目的是追

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

1
.

两种市场中的生产者

函 (什么 是地理标志 )
, 。t h t t p : / /w i内

.

0堪 /c n /a 比 u t · ip 乃n d e x
.

h t m l
,

M a r e h 2 2
,

2 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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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
,

一 般认为农产品这类生产者众 多的行业
,

是完 全竞争

的
,
。 也即如果某一生产者的索价高于现行价格

,

消费者就会转而购买其

他生产者出售的同类农产品
,

而那位涨价者就会失去全部销售量
。

这就是

说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
,

生产者不能影响价格
,

他仅仅是价格的接收者
。

农

产品市场之所 以是完全竞争的
,

是因为出自不 同生产者的同类农产品之间

是可替代的
。 “

当商品是完全替代品时
,

个人将选择购 买最便宜的商品
。

· · · · ·

一家生产完全可替代商品的生产商面对 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
。 ” 0 完

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见图 2
一

1
。

价格

市场价格 p

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

数盆

图 2
一

1 完全竞争下的需求曲线

相反
,

如果消费者将产自不同生产者的同类农产品视为不完全替代品
,

则各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

也即不再是完全竞争
。

这意味

着即使某位生产者提高价格
,

他也不会失去所有顾客
。

较之完全竞争条件

下的生产者
,

需求曲线下倾的生产者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势力
,

从而能够获

得较高的利润
。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见 图 2
一

2
。

O 假定在一个农产品市场中
,

商品的交易不受政府的干预
,

也没有受到信息或者

其他外部条件的限制
。

O 〔美]斯蒂格利茨
:
《经济学)( 上册 )

,

梁小 民
、

黄险峰译
,

中国人 民大学 出版社

20 00 年版
,

第 32 2 页
。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5 辑

价格

生产者面对的

数t

图 2
一

2 不完全竞争下的需求曲线

2
.

产品差别的制造者
:地缘标记

在当今这样商品极为丰富的社会中
,

生产者要想获得超出常规的利润
,

就必须在消费者心 目中造成产品差别的印象
。

这样的话他将面对向下倾斜

的需求曲线
,

并出现不完全竞争
。

对于农产品来说更是如此
,

因为同类农产

品之间并不存在着质的差别
。

明白了这些经济学理论
,

我们就可以理解
: 正因为地缘标记本身负载着

产地和特质等等可能成为产品差别的信息
,

所以在商品 日益丰富而差别性

日渐缩小的今天
,

有机会
“

穿上
”

地缘标记的农产品将改变自己的需求曲线
,

从而使其生产者增加利润
。

地缘标记的含义使我们
,

尤其是产地内的生产者意识到
:
它是

“

制造
”

产

品差别的有力工具
。

运用得当
,

产地内的生产者将不像生产同类产品的其

他生产者那样面对一条水平( 即生产者是完全的价格接收者)或者斜率较小

(意味着生产者拥有的市场势力较小 ) 的需求曲线
。

事实上
,

地缘标记的运

用愈成功就愈能将产品差别扩大化
,

从而使需求曲线的斜率更大
,

进而拥有

更大的市场势力
。

从宏观上
,

地缘标记能够有效地促进其来源地将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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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

经济优势
。

。 理解了地缘标记提高产品信誉
、

创造产品

附加值的功能
,

我们就会在进行到第三章时
,

理解法 国生产者为何要
“

拼死
”

保护
“

香槟
’,

( C h a m p a g n e )。
。

(二 )地缘标记保护的意义 :
从消费者的角度0

对于消费者来说
,

为地缘标记产品支付较高价钱并不冤枉
。

对这个观

点的解释远远超 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
,

它还 涉及 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
。

不过
,

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出发
,

给出部分的解释
。

1
.

交易成本的降低

首先
,

我们要明确在现实社会中完成任何交易都是需要成本的
,

即交易

成本
。

对于消费者来说
,

在购买之前
,

他必须了解市场上有什么
,

在哪里可

以买到
,

价格如何等等问题
。

即使不用亲自去货比三家
,

但就是在互联网上

购物
,

至少也须支付上网费
、

时间
,

而这 些无疑都是成本 的组成部分
。

。 经

济学上将消费者这种在收集信息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称为消费者的搜寻成

本
。

为了购买满意的商品
,

你就不得不将很多的精力投人收集
、

比较信息的

过程中
。

然而
“

搜寻是一项重要的
、

成本很高的经济活动
。

由于成本很高
,

在你还没有获得所有相关信息之前
,

你就停止了搜寻
。 ” 0

在这方面
,

地缘标记的运用就部分地解决了消费者搜寻成本过高的问

题
。

由于地理标识所传递的有关其地理来源
、

独特品质 以及质量保障等方

面信息的可靠性
,

消费者可据此做出选择
,

从而节约搜寻成本
。

从这个意义

上说
,

地缘标记无非是一种对于识别和促销产品有重要作用的信息
。

匆 成功开发的地缘标记还能带动来源地其他产业的发展
,

如法国波尔多葡萄酒

产区的主题旅游业
。

Q 为法国一省名 ; 又指产于该地区的一种起泡白葡萄酒
。

函 严格地讲
,

本节的其他内容也是有关地缘标记保护意义的有效论述
,

这里用保

护愈义一词仅想从消费者的角度进一步强化对地缘标记的经济学分析
。

Q 我们认为时间当然也属于稀缺资源
,

至少可 以通过机会成本模型对其价值进

行最度
。

O 〔美 J斯蒂格利茨著
:
《经济学》(上册 )

,

梁小民
、

黄险峰译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 0 年版
,

第 40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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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品质保证的激励

为什么讲消费者可以信赖地缘标记所传达的信息呢 ? 这是因为
“

在市

场经济中
,

信誉在提供激励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 ”。 换 句话说

,

生

产者有维护其产品信誉的激励
。

如果
,

生产者出售了与其地缘标记所标示

品质不符的产品
,

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他的信誉 (我们也可以将其信誉的

下降看作是地缘标记所标示的产品差别的减损 )
,
。 接下来是他的利润

,

而

这当然是理性生产者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

表面上 的
“

信誉
”

和深层次的
“

利

润
”

为生产者生产优质地缘标记产品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
。

。

消费者的信赖还依赖于法律上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
。

地缘标记

作为一种指示商品来源的商业标记
,

使得消费者明确可以向谁追究产品贵

任
。

对于生产者来说
,

这种责任的设置从另一个角度激励生产者提供符合

地缘标记要求的产品
。

0

所 以说
,

消费者为地缘标记产品所付出的较高价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

因为地缘标记使得消费者一方面节省了成本很高的搜寻活动
,

另一方面又

得以享受较好质量的保证
。

. [美〕斯蒂格利茨
:
(经济学)( 上册 )

,

梁小 民
、

黄险峰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00 年版
,

第 40 5 页
。

O 在实际生活中
,

这种激励机制的惩罚作用有时是如此之大
,

某些地缘标记甚至

因此而失去全部的
“

质量证书
”

作用
,

不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
。

O 实际上
,

作为一种依附于一定地域的集体性权利
,

相对于众多的地缘标记使用

者
,

单独一个使用者的生产活动是具有外部性的
:
一种是具有正外部性的

,

优 良的产品

品质将不仅仅有利于某个生产者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活动
,

还从总体上提商了整个

产地的声誉
,

惠及其他生产者 ;而另一种则是负的外部效应
,

单个生产者可能为了减少

成本而生产不符合地缘标记要求的产品
,

却借着产地的声誉进行营销
,

他的行为属于经

济学上所说的
“

搭便车
” ,

这将造成产地信誉的下降
。

从徽观角度上说
,

生产者是有傲励

进行搭便车行为的
。

正是为了减少这种权利行使过程中负外部性的生产
,

促进生产者

更多地从事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
,

国家才有必要设计制度保证信誉能够对此

提供充分的激励
,

如由行业协会或者政府及其授权的部门拥有或管理地缘标记
。

O 当然
,

在这种惰况下
,

消费者的注愈义务就相应地减少了
,

从而也节约了一部

分的搜寻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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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缘标记排他权 的创设 : 从国家的角度

从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
,

地缘标记无疑具有巨 大的经济价值
,

能给拥有

它的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认为
:
若使一项 资源 的

利用效率最大化
,

排他权的创设是 必要条件
。

。 这其中的原理可 以用
“

激

励
”

来解释
。 “

提供恰当的激励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
” ,

。 但也常常需要

法律的确证
,

濡要国家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产权制度创新和设计以保障社

会经济的良性运行
。

如果任何主体都可以随意使用地缘标记
,

那么
,

其所示地域的生产者将

不会愿意负担生产地缘标记产品特定品质所需的额外成本
,

如独特的工序
、

较低的产量
、

手工操作等等
。

因为
,

负担这些成本得不 到合理的补偿
,

而其

他人不必付出额外的成本也能从地缘标记所带来的产品差异中获取扩大化

的利润 (对于作为知识产权的地缘标记的不合理使用几乎是零成本的
,

使用

者只需将该地缘标记标示出来即可 )
。

不设禁止性规定的另一个后果是为

不当使用人提供了不合经济正义 的激励
:
他们的成本几乎为零

,

而收益则相

当可观
。

进一步说
,

不合理使用以及缺乏提供符合品质产品的激励将造成
:

地缘标记产品的品质下降
,

不再具有标示产品差别的功能
,

区域内的生产者

也将完全丧失地缘标记所蕴含的经济价值
。

不单单为 了维护眼前的利益
,

从长远着想
,

产地内的生产者也有激励去寻求有关地缘标记的排他性权利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方面
“

迫于
”

农业生产者的压力
,

一方面也为了从总体

上提高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益的正外部性行为的生产
、

校正负外部性行为
,

国

家有必要将地缘标记这种依附于地域的
“

自然权利
”。 确认为法律上的排

他性权利
,

并提供相应 的法律救济
。

将地缘标记确认为一种知识产权的法

律规定将解决制度设计的问题
:
地缘标记的权利人可以排除其他人的不正

当使用
,

同时可就侵权行为要求法律救济
。

这体现 了知识财产的法律制度

O 〔美]理查德
·

A
·

波斯纳
: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

蒋兆康译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19 97 年版
,

第 41 页
。

此结论是建立在
“

资源是稀缺的
”

这一经济学论断之上的
。

助 [美 ]斯蒂格利茨
:
(经济学》(上册 )

,

梁小民
、

黄险峰译
,

中国 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 0 年版
,

第 3 1 页
。

O 意指地理标志权不必经国家公权力认证就存在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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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即
“

每当工业和商业 的发展产生新的交往方式的时候
,

法律便不得不承

认这是获取财产的新方式
” 。

。

不过
,

我们还要将思维更深人一些
:
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保护地缘标记

的法律规范都需要花费昂贵的经济资源
。

法律本身的成本是我们在探索地

缘标记保护的有效途径时必须予以慎重考虑的问题
,

这在第三章各国不同

的保护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对 于我国来说
,

在选择立法模式时应当引

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

努力实现制度设计的边 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种最

优状态
。

( 四 )相关法律 问题

地缘标记的意义在于通过标示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区别从而提高价格
、

增加销量
,

鼓励高质量产品的生产 ;并且在防止欺骗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正当

竟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

。正是基于此法律才有表现地缘标记的
“

激励
” ,

接

下来让我们看看在保护地缘标记时常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

第一
,

地缘标记是否为财产权 的问题
。

在判断一项权利是否是有效率

的财产权时
,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两条标准
:
首先

,

该权利必须

是排他性的 ;其次
,

该权利必须能够自由转让
。

. 由于地缘标记依附于特定

地域的本质
,

它不可能 自由转让给产地外的生产者
。

不过即使这样
,

各国对
.

这个问题仍有着不同的见解
。

第二
,

地缘标记能否注册成 为商标的问题
。

一旦某个地缘标记注册成

普通商标
,

依据商标权的专有性和可转让性
,

该地域内的生产者将不得使用

该标识而其他地域的生产者则有 可能通过受让或许可使用该标识
,

这样不

但会侵犯该地域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

还会造成欺骗消费者的后果
。

所以
,

各

国法律一般都禁止地缘标记注册成为普通商标
。

但有一个例外
:取得第二

含义的地缘标记可以注册
,

就是说当一个地理名称不再表示其本身的地理

0 吴汉东
:

《知识产权的制度创新和 理论创新》
,

at ht 印
:

刀w w w
.

ci vil la w
.

co m
.

c n /

la w fo r e 入刀n t e n t
.

as p
.

p r o g r a m id = 2 & id = 38
,

Se p t e m be r l g
,

200 2
.

0 L o r i E
.

S im on
, s u P ra

, P l
.

. 〔美〕理查德
·

A
·

波斯纳
: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

蒋兆康译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19 97 年版
,

第 4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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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或其语言学含义而是指示某一个特定生产经营者时
,

它就可 以注册为

普通商标
,

比如说
,

我们在讲到
“

茅台
”

时并不是指贵州省仁怀县的茅台镇或

者该地所生产的酒类
,

而是特指贵州茅台酒厂生产的茅台酒
,

因而
“

茅台
”

就

是获得第二含义的地理名称
。

在地缘标记与注册商标的关系中还涉及到优

先权的问题
,

即一个地缘标记与已经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近似时
,

应保护哪一

个客体
、

或者根据什么标准进行保护的问题
。

在这个问题上有地缘标记优

先和注册优先两种立场
。

第三
,

通用名称的问题
。

如果某个地缘标记成为通用名称就意味着它

失去了指示地理来源的功能
,

而起到表示商品种类或者特征的作用
,

成为某

一类商品共同的名称
,

因而各国一般也不予保护
。

例如
,

在国际上
“

北京鸭
”

并不意味着产于北京的鸭子
,

而是对于肥鸭的统称
。

不过在判断一个地理

名称是否是通用名称时各国的标准之间差别非常大
。

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不 同国家和地 区对于这三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

案
。

不过除了以上三个问题本身之外
,

我们还应该从各国的不同立场背后

分析出立法者着眼点的区别
:有的着重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

有的则以保护消

费者不受欺骗为主
。

三
、

部分国家和地区法律有关地缘标记的规定

本部分选择能代表两大地缘标记主流保护模式的欧盟和美国相关制度

来向大家展示不同保护渠道的特质
,

并试图 比较各法律制度的特点
、

总结其

相互间法律冲突之根源
。

同时本章的 内容也为本文第四部分有关 T R IPs

制订过程中以及其后各国
、

地区间的争论埋下伏笔
。

我们感觉论述地理来源标记时最大的难点就是视角和论述逻辑顺序的

选择 :
这并不是一个死的法律概念

,

它始终生活在各个独立的行政区以及更

广阔的国际市场之中
,

并不断演化
,

不 同时期不 同地域拥有不同 的法律身

份
:有时候是货源标记

,

有时候是原产地名称
,

有时候又变为地理标志 ; 与此

同时
,

它的内涵也在时时发生着变动
。

但我们还是可 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划

分的
,

坐标性的一点就是 T R IP s 的签订
:
由于 T R I P s 成员国的广 泛性和实

施的强制性
,

使得各国有关地缘标记的保护也须相应地进行调整
。

基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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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

地区的相关法律制度可分为 T R I P s 实施前和 T R IPs 实施后两个阶

段
,

本部分只涉及 T R I P 。实施前的有关内容
,

至于其后各国如何修订其法

律制度将在第四部分有关部分专门介绍
。

(一 )欧盟地 区

欧盟作为一个经济的联合体是有其现实根基的
:
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

和趋于一致的经济利益
。

相应地
,

出于 自身利益的需要
,

在保护地缘标记方

面欧盟各国也有着近乎 同样 的考虑
。

这其中尤 以法国的保护机制最为典

型 :
由于地缘标记对于葡萄酒和奶酷产品的重要性

,

以及法国在这些行业中

由来已久的经济利益
,

法国 自 17 世纪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严格的保护措施
。

我们就以法国为例来介绍欧洲国家的地缘标记保护制度
。

1
.

法国的保护状况

( l) 保护对象

法国是欧洲大陆上历史悠久 的国家
,

它对地缘标记 的保护渠道体现为

不同级别的原产地名称制度
。

法国《原产地名称保护法》. 指 出
: “
原产地名称就是一个 国家

、

地 区或

地方的名称
。

来自该国家
、

地 区或地方的一种产品的质童或特点是由当地

地理环境
,

包括 自然和人文因素形成的
。

符合这种条件的国家
、

地区或地方

的名称构成了产品的原产地名称
。 ”

此定义很明确地将自然和人文因素包括

其中
。

( 2 )保护框架

1 93 1 年 7 月 4 日法律颁布了经核定原产地名称 ( a p pe l la t i o n s o f co n -

t ro ll e d o r ig in
,

以下简称 AOCs ;法
: a p p e l la t ion

s d
’ o r ig sn es co n t rol le es )制度

,

从而正式承认原产地名称 是一种 质量证 书
。。 19 35 年 7 月 30 日有关葡萄

酒
、

香槟等的法令 (法
: t h e d e e r e t 一 10 1 o f J u ly 3 0

, 19 35 )进一步规定 T 确认质

量和限定规格的具体情形
。

该法令还建立 了原产地国家委员会并由该机关

0 19 90 年 7 月 2 日第 90一5 58 号法最后修改和补充
,

19 9 1 年 5 月 6 日通过
。

0 助 ri E
.

S imo
n ,

su p r a
,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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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核定原产地名称制定标准
、

实行监 管
、

防止欺诈
。

。后来又通过 立法 建

立 了优质葡萄酒原产地名称 ( V DQ S) 制度
。

对于奶酪产品的原产地名称由

1 9 5 5 年 1 1 月 2 8 日法律进行调整
。

法国在保护原产地名称方面形成了这样 的保护格局
: 对于除了葡萄酒

、

烈酒和奶酪之外 的其他产品适用普通原产地制度 ;对于葡萄酒
、

烈酒和奶酪

等已加工或未加工农产品适用经核定原产地名称制度
。

( 3) 具体保护制度

¹ 普通原产地名称和经核定原产地名称制度

对于普通原产地名称来说
,

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可能上升为原产地

名称的货源标记
,

升级的途径有两个
:
首先

,

司法 程序
。

任何认为有权使用

普通原产地名称的人都可以使用它
,

但是需 自担一定的风险
—

利害关系

人可以请求司法 机关进行裁判
。

失败例子 中 比较 有趣的 是
“

第戎芥末

(M ou ta rd 。 D e Di jo n) 案
” : 虽然法国第戎地区 首先生产出第戎芥末

,

并且该

地区仍然出产该产品
,

但是由于种子和醋都不单单来源于第戎
,

法国其他地

方也能生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
,

所以最终仅给予
“

第戎芥末
”

货源标记的保

护
。

。另一种途径是行政程序
: 一个团体

、

自然人或法人可以申请公布建立

原产地名称的法令
,

由法令对有关原产地名称的重要参数作出法律规定
,

如

相关产品
、

使用条件
、

生产区域和生产标准
。

。 这样
,

原产地名称就成为
“

有

国家担保的一种标记
,

同样被认为是国家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 。

。

对于法 国来说
,

它最珍视的是经核定原产地名称制度
。

有学者指 出
:

“
A O C 保护 了

‘

自然
’

和
‘

文化
’ : A O C 中的地缘 部分就 是形成产 品特色的

‘

自然
’

因素
,

而法律对于
‘

人文因素
’

的明确保护保证了该地区农业 生产者

将继续控制着有利可图的将未加工材料转化为优质食品或酒类的价值增值

肠 I d
.

0 Lo
r i E

.

S i n l o n , s u P r a ,

妙
.

。 (地理标 志的定义 )
, a t h t t p : / / w WW

.

r d t m
.

c o m c n t o n u n
八 ie w

.

a s p ? id = 44
,

M a r ,

15
,

20 03
。

0 殷朴涵
:
《法国原产地名称与其名牌》(一 )

,

《中华商标》1 9 9 9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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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经核定原产地名称体系试图授予法国农业生产者对于业已分割的

优质食品市场的垄断权
。。

为此法国政府专门建立 T 原产地名称局 (法
: t h e I n s t i t u t N a t i o n a l d es

A p p e ll a t i o n s d
’

O r ig in e
,

以下简称 I N A O )
。

由原产地名称局确认 一个地理

名称是否构成经核定原产地名称
,

具体规则制定得非常详尽
。

对于获得认

可的经核定原产地名称的保护也是非常完善的
,

例如法国法律不单单禁止

非产地内的奶酪生产者使用罗克福尔奶酪标识 ( R eq ue for t C he es e )
,

也禁止

在香水等不同类产品上使用香槟这样的经核定原产地名称
。。

º 原产地名称是否为财产权

尽管有学者认为法 国法上的原产地名称不是一种财产权
。

0 但是根据

法 国法律
,

适格的生产者可以
: “ ( 1) 生产和销售受 AO C 保护 的葡萄酒或奶

酪 ; (2) 禁止不正当使用 AO C 的有价值信息 ; ( 3) 对授予的 AO C 以不符合现

有地理标准为由提出异议 ; ( 4) 避免 AO C 变为公共领域中的通用标识
” 。

。

立法的重心在于避免稀释或其他 因不正 当使用 A O C 而使现有的生产者遭

受经济损失
。

所以
, “

排除妨害的权利就是财产的权利
,

AOC 体系将该权利

足额地给予了法国农业生产者
” 。

。

» 原产地名称是否会变为通用名称

一般认为
: 只要某一产品的价值来源于特定区域所赋予 的自然质量并

且该产品标示出该地理名称
,

该名称就不是通用名称
。

。由于农产品本身的

特殊性
—

会随着季节
、

气候等因素的变动而变动
,

不像工业品那样具有品

质上的统一
,

所 以更有激烈的观点认为 AO C 永远不会落人公共领域
,

因为

0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 3
.

0 l d
. , PS

.

O 法国的伊夫
·

圣
·

洛朗公司曾为其生产的香水注册了
“

ch a m p ag n e ”

商标
,

后被原

产地名称局
、

香槟酒行业间委员会和一些香槟酒生产商诉至法院
。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

公司的行为利用并减损了香槟作为原产地名称的声誉
,

判决该商标无效
。

Q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 6
.

e T h e Co d e d e la 吻nso m m a t io n
.

I n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丙
.

口 J im C h e n , s u P ra
, P 7

.

份 Lo ri E
.

S imo
n , s u P r a ,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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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能认为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普通的特征
。

0 因此
,

法 国在考察原产地名

称是否成为通用名称时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

尽 量保持原产地名称的独特

性
。

¼ 原产地名称能否进行商标注册

不但原产地名称不能注册成为商标
,

法 国商标法也不接受地理名称成

为注册商标
。

仅允许一种例外情况
:
如果该地理名称是非欺骗性的

,

并且对

于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来说该名称不享有某种声誉
。

。

2
.

欧盟的保护状况 0

( 1) 保护对象

欧盟与法国一样在法律上给予地缘标记全面的保护
,

所不同的仅仅是

表现形式稍有差异
。

欧盟法律通过两种方式规制原产地名称
:
葡萄酒和其

他酒精饮料受特殊地域葡萄酒 ( d is t i e t iv e r e g io n a l w i n e s ,

法 : v i n s d e q u a li t e

p ro v e n a n t d e r e g i o n s d e t e r m i n e e s ,

简称 V O Q p R D s ) 的保护。
,

其他产品则通

过原产地名称 (欧盟用 d e s i g n a t i o n o f o r ig in 代替
a p p e l l a t io n s o f o r i g i n )和地

理标志进行保护
。

。后一种方式还是欧盟农业政策的一部分
,
。 我们将其作

为重点进行介绍
。

( 2) 具体规定

关于保护农产品和食品的地理标志 和原产地 名称的第 2 0 81 /9 2 号法

0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 3
.

0 Lo
r i E

.

S imo
n , s u P r a ,

咚
.

。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 T e r e n e e P ‘m e B
.

A
. ,

E u
ro p ea n I n t e llec t u a l P ro p e r ty La w ,

As h , r e ,

20 00
, p p 130 一 13 5

.

0 Co
u n e i l R e g u l a t io n 24 /6 Z o f A p r .

4
,

1962 0
.

J
.

( 98 9 ) 1
.

I n j im C h e n , , u p ra
, p 7

.

事实上有关葡萄酒的法规还有欧盟法规第 822 /8 7 号
、

16 01 沟 1 号和 3 89 7月 1 号
,

有关烈

酒的还有欧盟法规第 15 7 6忍9 号
。

参见克拉克
·

W
·

莱克特
: (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

,

白鹰译
,

《中华商标》19 99 年第 5 期
。

0 Co
u n e i l R e g u la t io n 20 8 1 /9 Z of j u ly 14

,

199 2 0
.

J
.

(L2 08 ) 1
.

I n j i m C h e n , , u p r a ,

P 7
.

O 旨在通过鼓励农产品多样化从而使市场供求更加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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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 第 2 条第 2 款写道
: “ ( a )原产地名称是指一个地区

、

特殊的地点或者在

个别案例中是一个 国家的名称
,

用以形容一种农产品或食品来源于该地区
、

地点或国家
,

并且该产品的品质或特色本质上或完全取决于独特的地理环

境以及该地的自然和人文因素
,

并且该产品的生产
、

加工和预备都是在该特

定地区完成的
。

( b) 地理标志是指一个地区
、

特殊的地点或者在个别案例中

是一个 国家的名称
,

用 以形容一种农产品或食品来源于该地区
、

地点或国

家
,

并且该产品所具有的特定品质
、

声誉或其他特色归因于该地理来源
,

并

且该产品的生产或加工或预备是在该特定地区完成的
。 ”。

该法规还同时为这两种标记提供注册程序
。

注册主体可以是团体
、

自

然人或法人
,

向地理标志或原产地名称所在 国提出并由其进行初审 以决定

是否提交欧盟
。

欧盟有 6 个月 的时间核实该申请是否完备
,

如果完备就在

欧盟的官方通讯上公布该申请
,

接受异议
。

如果没有有效的质疑
,

该注册即

生效
。

对于注册生效的标记
,

只有成员国有权提出反对
。

关于通用名称该法规也作了规定
: 通用名称不得注册

。

欧盟 同样对 于

判定地理名称是否已经成为通用名称采取谨慎态度
,

如果一个地理名称可

能成为通用名称的情况不是发生在其来源国
,

将全面考虑来源国和将其作

为通用名称使用的其他国家的情况
。

所 以
,

一个地理名称有可能在欧盟 的

某些区域已经是通用 名称时仍能获得注册
,

从 而在欧盟范围内受到保护
。

而且即使某个葡萄酒原产地名称已经是通用名称或者根本不会造成消费者

混淆也不得用在非产地的葡萄酒上
。

。

(二 )美国

与欧盟地区那种将地缘标记独立进行注册保护的体制相 比
,

美国不仅

在保护途径上相异
,

在具体保护内容和程度上也有着 自己独特的理念
。

它

通过商标法 中的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制度来保护地缘标记
。

作为世界上经

母 ( 199 2 )O
.

J
.

L2 08 / 1
.

T h e R眼
u la t io n ca m e in to fo r e e o n l 4 J u ly 19 93

.

0 D a n ie l G e rv a is , s u P r a , P124
.

命 P a ul J
.

H ea ld
,

Im P a e t o f t h e T R IP s A g re e m e n t o n S Pec ifie 公sc iP li n es
: T r a d e

-

m a r ks a n d G eo g r a p hi c a l I n d ie a t io ns o f Or ig i
n ,

Va
n d 亡rb i r J

o u r , : a l of T r a n s r : a r io , : a l La 切
,

M a y 19 96
, p 7

.

A r h t t p : / 左 10
.

34
.

4
.

2 /l aw
,

M a y s
,

20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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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

它的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不可避免地对地缘标记的国

际保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

。

1
.

美国商标法的保护
—

普通商品
、

服务适用

( 1) 禁止注册为普通商标的具体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规则

除了某些特殊商品外
,
。美 国并不承认欧洲国家的原产地名称概念

,
。

基于其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的商业立法传统
,
@它只是在事实上对原产地

名称进行某种程度的保护
。

总的说来
,

美国对于地缘标记的保护是相当松懈的
, “

仅禁止使用那些

有可能欺骗公众 的有关地理来源的商标
” 。

。虽然《美国联邦商标法》( 即朗

曼法 )完全禁止地理名称注册成为普通商标
,

除非它们实际上是虚假的 ; 。

但是
,

这种禁止是有
“

漏洞
”

的
:

取得第二含义的描述性地理名称可以注册 为普通商标
。

该法第 2 条

( e )
,

即《美国法典》第 15 章第 10 5 2 条 ( e )禁止用于商品的主要是地理描述

性( p
r im a r i ly g eo g r a p h i e a l ly d e s e r i p t iv e ) 的或 主要 是地 理欺 骗性 虚假描 述

( p r im a r i ly g eo g r a p h i e a lly d e e e p t iv e ly m i s d e s e r ip t iv e )的标记获得注册
,
。但是

第 2 条 ( f) 规定如果这些标记在商业中具有区别性即可获得注册
。

司法实践中
,

判断一个地理名称是否可 以注册
,

首先要确定该地点是否

真实存在
。

如果可以确定该地点的存在
,

并且相关产品的确来自该地
,

就可

以认定该标记是主要地理描述性的
,

除非该标记具有商业上的显著性
,

否则

O 正是由于美国区别于欧盟 的地缘标记保护方式
,

才引 出 T RI P : 中双方都不完

全满意的妥协式地理标志规定
。

。 主要指酒类
。

参见 J im C hen
, s u p r a , p g

·

。 切
r i E

.

S im o n
, s u p r a , p s ; J im Ch e n

, s u p r a , p l
.

美国法律不要求地缘标记具有

人文因素
。

0 I d
. , P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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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M a rs h a ll L ea f f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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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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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与 10 52 ( e ) ( 198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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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注册
。

相反
,

如果相关商品并非来自该地
,

并且公众对于该标识具有产

品

—
产地联想

,
。 即消费者认为该标识是 以地理含义为主要含义的

,

那

么该标记就属于主要地理欺骗性虚假描述标识
,

没有获得第二含义的也不

得注册
。

换一种说法
,

对于主要属于地理描述性标识来说
,

它要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
:
第一

,

该标识的首要含义是地理学上的 ;第二
,

消费者对该标识存在着产

品

—
产地联想 ;第三

,

该标识标示 了商品的地理来源
。

在主要属于地理欺

编性虚假描述的情形中
,

前两个条件与主要地理描述性标识完全一样
,

而第

三个条件是
:
商品并非来自于标识所示的地域

。

. 当然
,

消费者不会对所有

的地理名称都产生产品

—
产地联想

,

例如
“

南极
”

牌帆布鞋就可以获得注

册
。

通过这种方式
,

美国联邦商标法有限度地制止滥用地缘标记
。

(2) 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

至于对地缘标记的积极保护
,

体现于有关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规定
:

不论是否具有第二含义
,

地缘性标记都可依朗曼法第 4 条注册成为集体商

标或者证明商标
,

从而获得商标法的当然保护
。

。

一般说来
,

集体商标的识别功能有些特殊
:
它表示产品来源于一个集体

而不像普通商标那样指示特定的生产经营者
。 “

集体商标的作用是告知公

众
,

使用集体商标的产 品具有某种特性
。 ” 0 集体商标必须为集体所有

,

由

其成员合理使用
。

。 美国的地缘标记型集体商标一般由农业生产销售者合

作社这样的集体组织所有
,

并由其成员使用
。

证明商标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是某商品或服务达到某种标准
,

而不表

O 产品
—

产地联想指的是公众认为标有某地理名称标识的商品产自所标示的

区城
。

。 《美国商标审查中有关地理标志的问题 )( 上 )
, 。t ht tP :

刀w w w
.

tdt m
.

co m
.

。n /

fa g山/h ez uo y uj iao l iu /s b l t l
.

h t m
,

J
a n s

,

20 03
.

办 Lo ri E
.

S imo
n , s u P r a , P7

.

公 (地理标志的定义)
, a r h t t p : 刀w WW

.

t d tm
.

com
c n t o n g x u n /v i ew

.

卿 ? i d = 4 4
,

Ma r ,

15
,

2 00 3
。

0 这一规则也有所突破
,

特殊情况下也可由集体本身使用该集体商标
。

参见

Ro be
r t St oll 《T ri Ps 有关地理标志规定的实施》

,

汪泽译
,

《中华局标》200 0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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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商业来源
。 “

证明商标传达的最强信息就是
,

该商品或者服务已经过生

产者或者提供者 以外的其他人
,

通过商标所有人 (证明人 )制定的方法加以

检查
、

测试
。 ” 0 证 明商标一般 由某个证明机构持有

,

该机构本身不应从事

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

不在商业意义上使用该证明商标
,

它必须被排除在使

用者之外以保证使用该证明商标的商品具有标示的特性
。

由地理名称构成

的证明商标
,

大多数由政府机构或其授权 的组织所有
。

例如
,

美国注册第

1
,

7 3 5
,

5 5 9 号之爱达荷州马铃薯 ( I d a h o P o t a t o e s )
,

该州 以生产高质量 的马

铃薯著名
,

州马铃薯委员会申请注册了该证明商标
,

并制定了相应的使用标

准
。

0

2
.

酒类产品地缘标记独特的分级保护

美国由《联邦酒类管理法》( t h e F e d e r a l A le o h o l A dm i n i s t r a t i o n Ac t ,

以T

简称 F AA A )和酒类
、

烟草和火器局 (以下简称 B A T F )管理葡萄酒和烈酒产

品
。

F A A A 和 BA T F 法规要求在美国销售的酒精饮料必须持有 BA T F 颁发

的标签
。

B A T F 管理葡萄栽培的标签和广告事务
,

以及酒类产品
“

原产地名称
”

的使用
。

为了减少使用误导性地缘标记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欺骗
,

它制定

了一份四个等级的酒类产品地缘标记清单
。

这是美国在地缘标记保护方面

最具特色的地方
:
第一等

,

通用名称 ( g en er i
。 t er m s )

。

比如
,

美 国将味美思

( v er m以h) 和 日本米酒 ( S ak e )列作通用名称
。

这类名称的使用没有任何限

制
。

第二等
,

半通用 名称 (
s e m i

一

g e n e r i。 t e r m s )
。

是指那些仍保持 自己的地

理含义
,

但同时又可以标示某一类产品的标记
。

对于这类地缘标记
,

非该地

的相关产品生产销售者也可使用
,

但须标明产品的真实来源
。

像勃良第葡

萄酒 (B
u r g u n d y )

、

雪利酒 ( C h
a b l is ) 和香槟 ( C h a m p a g n e )等等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著名的原产地名称在美国都属于半通用的
,

所以
“

加利福尼亚香槟
”

这

母 R o b e r t S tol l
, a t h t t P : / / WWW

.

t d t m
.

co m e n t o n u n / v ie w
. a s P ? i d 二 4 4

,

M
a r ,

15
,

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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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标签在美国是合法的
。

第三等
,

非通用
、

非特殊名称 ( no n 一

g en eri c ,

no n -

di st in ct iv e na m es )
。

例如
,

美 国
、

法国等这类名称可以没有限制地用于产 自

该地的葡萄酒产品上
。

第 四等
,

非通用
、

特殊名称 (
n o n 一

g e n e r ic
,

d i s t i n e t i v e

n a m es )
。

是指那些消费者和商业传统认为的能表示来自特定地区的
、

区别

于其他产品的特殊产品的地缘标记
,

这类标记 只能用在产自该地的葡萄酒

上
,

例如波尔多葡萄酒 (Bo
r d e au x)

。

这种分类的结果是一些最著名的外国酒类地缘标记反而成为没有什么

使用限制的通用或半通用名称
,

这似乎很好理解
: 一个地缘标记愈成功愈著

名
,

就愈有可能被模仿
,

产地内的生产者是根本没有能力抵御侵权的
,

而侵

权的现象愈普遍该地缘标记也就愈有可能被消费者认作是指代某类商品的

通用名称
。

美国的葡萄酒酿造商有着明显 的竞争优势
,

因为它们可以随意使用通

用或半通用名称
,

而它们的竞争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
美国法律禁止进 口那些

贴有与出口 国法律相左标签的葡萄酒
,

而这些标签往往就是美国认定的通

用
、

半通用名称
。

。

3
.

国外地缘标记在美 国受保护情况

从理论上说
,

所有的外 国地缘标记都可以在美国合法使用
,

但是实际上

它们是否受美国法律的保护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

美国联邦商标法和各州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确定国外地缘标记受保护程度的依据
。

。

具体的判断标准就是
:
该标记就产 品的地理来源或加工方法在多大程

度上传递 了有效信息
。

。也就是美 国消费者是否会对该标记产生产品
—

产地的联想 ;并且
,

这种联想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
。

具体来讲
,

如

果一个地缘标记虽然在其来源国甚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

但是对于美国国

内的消费者来说
,

所表示的地点却是遥远或模糊不清的
,

以至于消费者意识

不到它指示了商品的产地
,

而认为它仅仅是一个任意的名称
,

那么这个标识

Lo ri E
.

Simo
n , s u P ra

, P l l

J im C h e n
, s u P ra

, P 13
.

母O

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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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受美国法律保护
。

一旦某个地缘标记被认定为通用或半通用 的
,

该区域 的生产者或者其

他主体都无法禁止美国的生产经营者使用或将其注册成为普通商标
,

进而

享有商标专有权
。

由于法律的重心在于防止消费者欺骗
,

所 以法庭更愿意

认定某标识是通用名称
。

例如
,

在 IN A o 诉 国际公司一 案中 ( Ins ti t ut N a -

t i o n a l d e s A p p e l la t i o n s d
’

O r ig i n e v
.

V i n t n e r s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Co
.

)
,

美国专利和

商标局允许该公司注册
“C hab h s w it h a T w ist

”

商标
,

附带标签 为
“

天然柑桔

酿造的加利福尼亚白葡萄酒
” 。

INA O 诉称该注册违反 了朗曼法
:
首先

,

该

商标是主要地理欺骗性虚假描述
,

与朗曼法第 2 条 (
e ) ( 2) 冲突 ;其次

,

该标

识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定
,

与该法第 2 条 ( a) 相悖
。

但是联邦法 院认为
“

主要
”

一词表明朗曼法并不禁止那些地域含义
“

次要
、

模糊
、

遥远或者与商

品没联系的
”

商标注册
。

而且
,

法院认为 IN A O 并没有证明美国的葡萄酒消

费者会将 C h a bli s
理解为来自法 国该地的产 品

。

联邦法庭根据 BA F T 的等

级清单认定 C hab h s 是通用名称
,

驳回了 IN AO 的诉讼请求
。

.

不过
,

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
,

美国也会有选择地保护他国地缘标记
,

它

和法国就原产地名称签订 了一些 双边互惠协定
: 以法 国严格保护美 国的

“

Bo u r bo n ” 、 “

助
u r b o n w h i s k y

”

标识为条件
,

来 向法 国 的
“

Co g n a e ”
、 “ A r -

m a g n a e
, , 、 “ e a l v a d o s

, ’

提供同等的保护
。

。

4
.

小结
: 不同保护模式及其原因

( l) 原产地名称保护体制和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保护体制

虽然各国的地缘标记保护方式和程度等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但主要

流派仍是两种
: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采用的原产地名称保护模式

,

以美

母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P 1 4 一 15 ; M a rs h a l l L e 匕ffer

, s u p r a ,

P4 5 一 8
.

。 Lo ri E
.

si mon
, s
叩

r a , p l l
.

不过
,

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

它是否 也愈味着其他

法国原产地名称在美国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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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代表的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保护模式
。

0

对于第一种模式来说
,

它的特征不仅仅来 自于它所认可的地缘标记种

类
,

还非常引人注 目地缘于它采用公法行为方式保护地缘标记
:
保护的开始

需 以生产者的行政程序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之完成为前提
。

其中最突出的体

现就是注册程序
,

一般包括 以下环节
:
申请

、

形式审查
、

公告
、

异议
、

技术审查

等等
。

由于政府能够全程参与
、

控制地缘标记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
,

所以一

般说来
,

采用这种保护体制可以更加完满地保护地缘标记
。

与前一种方式不同
,

第二种模式建立在私权的基础之上
,

是 目前大多数

国家采用的方式
。

商标局对注册申请进行形式审查
,

通过将地理名称注册

为集体或证明商标
,

可 以为地缘标记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
,

并保护公众免

受误导
。

之所 以能在商标法的框架下保护地缘标记
,

是 由于集体商标和证

明商标可以表明使用者来源于某个组织或者达到一定的标准
,

这与地缘标

记的功能部分重叠
。

(2 )美国与欧洲保护方式差异的原因

很明显
,

美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地缘标记保护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
,

明确这些差别的原 因或许对于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改进我国地缘标记的

保护实践都是一个很好的背景知识
。

首先
,

应保护谁的利益

—
立法 目的的差异

。

欧洲国家的相关立法更

注重保护国内外的地缘标记
,

禁止对其的不正当使用
,

从而确保生产者的权

益 ;美国法律看重的是防止消费者受到误导
、

欺骗
。

其次
,

葡萄酒和奶酪业

—
比较优势的差异

。

欧洲国家在农产品 (尤其

是葡萄酒和奶酪 )这一地缘标记产品的重头戏中有着非常巨大的经济利益
,

自然倾向于严格保护地缘标记
,

它保护地缘标记的长久历史使得相关法律

O 有些国家虽未采用原产地名称的概念
,

但是同样以公权力认可地缘标记的另

一种类型
—

地理标志
。

我们也将其归人此类保护模式
,

以区别于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

的私权保护方式
。

当然
,

除此之外还有混合适用两种模式的
,

如我国 ;或者采取反 不正当竞争法棋式

的国家
,

如瑞典 ; 而德国更是以一部《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将商标
、

商业设计和地理

标志统一于商业标志的项下进行规范
。

但影响力均不及文中所述的两大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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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和观念上都相当稳 固 ;而美国短暂的历史使其在这方面没有明显 的

比较优势
,

自然也就没有严格保护地缘标记的激励 了
。

第三
,

历史和文化因素
。

美国拥有广裹的土地
,

为了吸引劳动力它不会

关心土地与依附其上的人文因素
。

0 而且美国本身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

移民

带着自己的习俗来到美国
,

并常常用 自己国家的地名来称 呼他们的产品和

居住地
,

所以说
,

美国认定通用
、

半通用名称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法律

上承认 了美国人有权继续使用那些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的习惯用语
。

相

反
,

欧洲 国家悠久的历史使得原产地名称制度成为
“

一个由人的群体与他们

赖以生息的土地之间联系的永久性铭记
” 。

0

四
、

国际条约
、

协定对地缘标记的保护

国际上有愈来愈重视保护地缘标记 的趋势
,

这与近年来公众关注消费

者健康安全以及食品纯净度等密切相关
。

最早的相关保护可以从《巴黎公

约》中找到
,

最近的保护动态则是 T R IP s ,

这其间比较重要的国际条约还有

《马德里协定》和《里斯本协定》
。

本章首先从客观视角评价各公约的措施以

及实施 效果 ; 而对于最权威 的保护公约 T R I P s
,

我们还会进行逐条分析解

释 ;最后
,

将介绍各国立法对于 T R I P s 的反应
、

目前进行 的有关谈判的具体

进展
。

(一 )《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中有关地缘标记保护的条款是以反不正当竞争为指导宗旨

的
。

该公约第 1 条第 2 款将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同时列为需要保护的知

识产权
。

然而
,

它事实上所能提供的保护却相当有限
。

这缘于 以下三个事

实
:

白 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联邦政府最初的 7 5 年中它不遗余力地清洗国土上 的

土著居 民
。

在这种情况下
,

是很难奢谈土地的人文因素的
。

参见 J im Ch en
,

su Pr
a , p 20

.

O 叶柏林
:
《世界贸易组织和法国的

“

原产地
”

保护问题》( 1 )
,

《世界标准化和质量

管理 ) 19 99 年第 l 期
。

0 于 188 3 年 3 月 2 4 日在巴黎签订
,

18 84 年 7 月开始生效
。

公约签订以来
,

经过

六次修订
,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批准了 1967 年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修订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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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它仅仅适用于地缘标记中的
“

虚假
”

标识
,

不包括虽然并非虚假但

可能欺骗消费者的误导性标识
,

因为
“

是由国内法院来决定是否虚假
,

而像

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禁止使用真实但是误导性的标识
” . ;其次

,

针对侵权

行为该公约也仅要求各签约国在国内法许可的情况下
,

提供第 10 条这样的

救济措施
: “
对直接或间接使用虚假的产缘或者生产者

、

制造者或商人身份

标记的商品在进 口时予以扣押
” ,

即局限于进 口环节上的保护 ;最后
,

《巴黎

公约》没有强制执行条款
,

需要各国国内法律的补充
,

使得仅有的保护措施

也显得苍白无力
。 “

… …仅仅被理解为对成员国立法的一种邀请
,

该邀请不

会产生任何义务
,

甚至不包括道德上的义务
。 ”。

该公约拥有众多的签约国
,

截止到 1998 年 4 月有 146 个
,

其中包括我

们前面介绍的法国
、

美国等国家
。

我国于 1 985 年 3 月 15 日正式加人该公

约
。

但是很显然
,

要保护地缘标记
,

除了 ( 巴黎公约 )这样缺乏强制力的文本

之外
,

有必要制定其他更加完善的国际条约
、

协定
。

(二 )《马德里协定》

作为《巴黎公约》的子公约
,
18 9 1 年 4 月 14 日签订于西班牙首都马德

里的《马德里协定》是最早的专门保护地理来源标记的国际条约
。 “

该协定

是由那些对于 ( 巴黎公约》有关地理来源标记那种狭窄又含糊的保护不满意

的国家建立的
” 。。

该协定规定其成员负有以下义务
:
如果发现任何商品上标示着涉及某

成员国或成员国国内企业或地方的虚假标志或欺骗性标志
,

无论是直接的

还是间接的
,

都必须禁止该商品进 出口或者在进出口时予以扣押
,

或采取其

他制裁措施 ;禁止在广告上或广告性质的宜传物上使用欺骗公众的有关商

品虚假来源标记
。

可以看出来该协定仍然
“

完全局限于边境措施
” 。

。

虽然允许各成员国法 院在确定哪些标记或名称不适用该协定的问题上

M a rs ha ll L e a f f e r
, s u P r a ,

醉5 一 3
.

D a n ie l G e rv a is
, s u P r a , P 127

.

M
a rs h a ll L e a f f e r

, s u P r a ,

时5 一 3
.

J
a y a s hr

e e Wa t a l
, s u P ra

, P2 65
.

O公O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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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自己的酌定权
,

但该协定明确指出
: 一切有关产品来源的地名

,

只要是

虚假的或欺骗性的
,

就适用本协定的规定
,

不在各成员 国法院的保留权限之

内
。

与《巴黎公约》一样
,

该协议也不禁止真实但误导性 的标识
,

也同样没有

执行条款
。

该协定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某个标记是否为通用名称
,

并因此而不

受该协定之保护
。

但这一原则有一个重要 的例外
: 不适 用于葡萄产品

。 .

由于众多外 国葡萄酒原产地名称在美国是作为通用
、

半通用名称使用的
,

以

及该协定不 禁止误导 性地缘标记
,

美 国并不 是该协定的 32 个 成 员国之

一
。

。法 国
、

德国
、

瑞士
、

日本和英国等国签署 了该协定
。

我国 目前尚未加人

该协定
。

(三 )《里斯本协定》

《里斯本协定》签署于 1 9 5 8 年 10 月 31 日
,
。 同样是《巴黎公约)的子公

约
。

该协定试图构架对于原产地名称更加完善的保护
,

以涵盖《马德里协

定》的未尽事项
。

它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给出了一个被广泛 引用 的原产地

名称定义
。

。

与之前的《巴黎公约》和《马德里协定》不 同
,

该公约的雄 心勃勃更多地

体现在所提供的原产地名称国际注册体系上
:
缔约国主管机 构可 以向设在

瑞士 日内瓦的 W IP O 国际局 申请注册任何原产地名称
。

W I P O 国际局在收

到申请后
,

经审查认 为合格即核准注册
,

并公布 该注册
、

。 通 知其他缔约

国
,

其他缔约国如果一年内未提出对该原产地名称不进行保护的充分理由
,

那么只要该原产地名称在其来源 国受到保护
,

《里斯本协定》的所有成员国

也必须对其进行保护
,

即禁止本 国的任何商品生产经营者未经许可而使用

毋 《马德里协定》第 4 条
。

母 M a r s h a l l L e a ffe r , s u P r a ,

时 5 一 4
.

O 该协定于 19 67 年 7 月 14 日在斯德哥尔摩修订
,

于 1979 年 10 月 2 日修改
。

函 该协定第 2 条
。

。 在 W IPO 的出版物
“

L es aP pe ll at io 朋 d
’

or isi ne
”

上公布注册的原产地名称
。

参见

LO
r i E

.

S i n i o n
, 。u p r a , p g

,

no t e 82
.

w I P O 接受的原产地名称申请也需用法文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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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产地名称
。

。也就是说在一 国受保护的地缘标记一旦获准注册 即延展

于其他里斯本成员国
。

《里斯本协定》第 5 条第 6 款还特别强调了原产地名称的优先权
: “一件

已存在的商标权同一件新注册的原产地名称发生冲突
,

它必须在两年内逐

步停止使用
。 ”。 该协议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对于原产地名称 的绝对保护

,

它禁止在 已表明产品真实产地的情况下使用原产地名称
,

或者以
“

类
” 、 “

种
”

等文字修饰的原产地名称
。 “

不论其他人 的使用是否可能是欺骗性的… …

惟一的问题就是是否存在无权使用人使用已注册原产地名称的事实
” 。

。不

仅如此
,

该协定在葡萄酒产品的保护方面走得更远
:
如果一个葡萄酒原产地

名称在其来源国受到保护
,

那么任何成员国都不得将其认定为通用名称
。

正是 由于这样
“

苛刻
”

的保护要求
,

该协定的收获比《马德里协定》还小
,

截止到 2 000 年 4 月 1 日只有 19 个成员 国
。

美国
、

瑞士等国家均未加人该

协定
,

我国也不是成员国
。

( 四 )T R I P s

T R I P s 是关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形成的系列协议之一
,

于 1 994 年 4 月 15 日签署
。

作为 WT O 的三大支柱之一
,

该协定在 W T O 的

框架下规范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

也正是因为它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

紧密相连
,

涉及到各成员方的切身利益
,

从而能够后来居上
,

成为保护知识

产权的重要文件
。

1
.

条文详释 .

第 2 2 条 地理标志 的保护

O 截止到 19 99 年 4 月 l 日
,

共有 8 35 件原产地名称获得注册
。

参见 F r e d e ri e k

A bbo t t ,

T h om
a s
Co t t ie r & F r a n e is G u r r y

, s u P r a , P 187
.

@ 克拉克
·

w
·

莱克特
:
《地理标记与原产地名称》

,

白鹰译
,

《中华商标》1999 年第

5 期
。

. M 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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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o r io ,
of G找嚼ra 灿 ic L耘n o m i o a t io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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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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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T R IPs 译文来 自郑成 思译本
。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 Da ni el G e rv a 访
, s叩 ra

,

PP l l 9 一 1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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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本协议的地理标志
,

系指下列标志
:
其标示 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

地域内
,

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
,

该商品的特定质量
、

信誉或

其他特征
,

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
。

( 2) 在地理标志方面
,

成员应提供法律措施以使利害关系人阻止下列行

为
:

(a) 不论以任何方式
,

在商品的称谓或表达上
,

明示或暗示 有关商品来

源于并非其真正来源地
、

并足以使公众对该商品来源误认的 ;

( b) 不论以任何使用方式
,

如依照巴黎公约 19 6 7 年文本第 10 条之 2
,

则将构成不正当竞争的
。

( 3 )如果某商标中包含有或组合有商品的地理标志
,

而该商品并非来源

于该标志所标示 的地域
,

于是在该商标中使用该标志来标示商品
,

在该成员

地域内即具有误导公众不去认明真正来源地的性质
,

则如果立法允许
,

该成

员应依职权驳回或撤销该商标的注册
,

或者依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驳回

或撤销该商标的注册
。

( 4 )如果某地理标志虽然逐字真实指明商品之来源地域
、

地区或地方
,

但仍误导公众以为该商品来源于另一地域
,

则亦应适用本条以上三款
。

第 2 2 条第 1 款界定了 T R I P s 所认同的地理标志
,

其具体内涵我们在

第一章
‘

她理标志辨析
”

中已经做了较详尽 的介绍
。

在此
,

尤其是在第三章

分析了欧 洲 国家和美 国各 自的保护对象和利益 差 别之后
,

我们要理 解

T RI P s 中的地理标志不同于欧洲国家赞赏的原产地名称
: “
它不是授予法 国

经核定原产地名称所有者的那种分割市场并 由此控制该国葡萄酒和奶酪市

场的质量控制因素和排他性生产权
。” @

第 22 条第 2 款架构 了对于地理标志保护的基准水平
,

它要求缔约方为

利益方提供法律手段以制止条文 中所列 的两种情 形
: 可能误导公众的使用

和构成不正当竟争行为的使用
。

应当说这一保护水平是绝大多数缔约方都

能做到的
。

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方式都在第一种情形的禁止之列
,

而非仅限于对

。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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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的不当使用
。

条文中并没有明示
“

任何方式
”

是 否包括
“

间接标志
”

(例

如
,

瓶子的形状 )
,

但是就条文文字来说似乎应理解为包括间接标志
。@本条

款所确立的不是一种
“

完全的权利
” ,

相反
,

利益方必须能证明公众可能被误

导才行
。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
“

消极权利
”

或
“

有权禁止的权利
” 。 “

这部分

地因为本系统不是建立在一个注册或认证体系之上
。 ”。

第 2 2 条第 2 款 (b) 与 ( 巴黎公约》第 10 条之 2 “不 正当竞争
”

相连
,

《巴

黎公约》该条款将不正 当竞争行为界定为
“

在工商业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

做法的竞争行为
” ,

这并不必然包括针对某个特定竞争者的竞争行为
。

该条

之 3 禁止
“

在商业经营中使用会使公众对商品的性质
、

制造方法
、

特点
、

用途

或数量易于产生误解的表示或说法
” 。

不过
,

这不 限于与竞争者的商品混

淆
,

其中的
“

特点
”

也不包括货源标记
。

( 巴黎公约》的第 10 条还界定 了
“

利

害关系人
”

的范围
,

由于 T RI P s 在第 2 条第 1 款提到《巴黎公约》是该协议

的一部分
,
@ 所以

,

该界定应该可以用来解释 T R IP s 中的
“

利害关系人
” 。

第 2 2 条第 3 款源于欧盟和瑞士
、

澳大利亚的提案
,

将地理标志的保护

扩展到商标的领域
。

实际上
,

在第二章中
,

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都不

允许地缘标记注册成为普通商标
,

除非它已获得第二含义
。

要强调 的是本

款要求
:
商标要与地理标志一致

,

而地理标志须包含在商标中
。

当一个国家
、

地区或地点的名称与某些著名的地缘标记相同或相似时

适用第 2 2 条第 4 款
,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过去的殖民地
。 “

新世界
”

(美洲

和大洋洲 )常常用
“

旧世界
”

(欧洲 )的地名来给自己命名
,

如果恰巧旧世界的

地名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地缘标记
,

就会发生真实但误导消费者的情况
。

所

以
,

对于这种情况文字真实不是有效的抗辩
。

从大总体上说
,

T RI P s 第 22 条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体现为四个禁止 :
首

先
,

禁止以不当方式将地理标志作为商品名称使用 ;其次
,

禁止以不当方式

0 Da ni e l G e r v a is
, s u P r a , P 125

,

no t e 2 2
.

仓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 18

.

函 T RI P s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 “

就本协议的第二
、

第三和第四部分而言
,

全体成员

均应遵守《巴黎公约》19 67 年文本第 1 至 12 条和第 19 条之规定
。 ”

而这些条文正 是《巴

黎公约》全部的实体性内容
,

故云《巴黎公约》是该协议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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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品的说明 ;再次
,

禁止给予不当商标注册 ;最后
,

禁止以不正当竞争方

式使用
。

第 2 3 条 对葡萄酒与白酒地理标志的补充保护

( l) 各成员均应为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措施
,

以制止用地理标志去标示

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指的地方的葡萄酒或 白酒
,

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同时标

出了商品的真正来源地
,

即使该地理标志使用的是翻译文字
,

或即使伴有某

某
“

种
” 、

某某
“

型
” 、

某某
“

式
” 、

某某
“

类
” ,

或相同的表达方式
,

也均在制止之

列
。

(2 )如果某葡萄酒或白酒的商标中包含有或组合有标示该酒的地理标

志
,

则对于所标示者并非该酒之来源地 的商标
,

如果域内立法允许
,

成员应

依职权驳回或撤销该商标 的注册
,

或应根据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

驳回或

撤销该商标的注册
。

(3) 在遵守上述第 2 2 条第 4 款的前提下
,

如果诸多葡萄酒使用 多音字

或同形字的地理标志
,

则保护应及于每一标志
。

各成员均应在顾及确保给

有关生产者以平等待遇
、

而且不误导消费者的情况下
,

确定出将有关同音字

或同形字地理标志之间区别开的实际条件
。

(4 )为有利葡萄酒地理标志的保护
,

应在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

会
”

中举行谈判
,

以建立葡萄酒地理标志通告及注册的多边体系
,

使加人该

体系的成员在保护地理标志方面可利用该体系
。

T R IP ,
为地理标志提供了两种不同程度的保护

:
第 2 2 条的一般保护 和

第 2 3 条对于葡萄酒
、

烈酒的特殊保护
。

所谓特殊保护就在于利益方不必证

明误导或欺骗的可能性就可获得救济
。

这是谈判的结果
,

也是葡萄酒生产

国
,

尤其是欧洲国家强烈要求保护 自己利益的反映
。

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前
,

有关烈酒的特殊保护也被列人其中
。

第 23 条第 1 款的适用不需证明特定的使用可能误导公众或是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
。

它有关
“

… …类
” 、 “

… …型
” 、 “

…… 式
” 、 “

仿制品
”

的禁用限

制让我们看到了《里斯本协定》的影子
,

这种禁止可以有效地防止此类地缘

标记退化成为通用名称
。

例如
, “

烟台产香槟型加汽葡萄酒
”

就在禁止之列
,

虽然它不会使公众产生误解
,

但有可能使消费者误认为香槟是一种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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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
。

不过本款仅适用于葡萄酒和烈酒使用其他产地葡萄酒
、

烈酒地理

标志的情形
。

本款的限制非常严格
,

此前对于葡萄酒和烈酒的高规格保护仅见于欧

盟
,

但就是在欧盟这种完全 的保护也不适用于所有的烈酒
。 0 不过

,

本款应

结合第 24 条的第 4 至 6 款来理解
, “

许可使用虚假地理标志 的第 24 条第 4

至 6 款缩小了第 2 3 条第 1 款所授予的表面上包容一切的保护
” 。。

第 2 3 条第 2 款与第 2 2 条第 3 款相近
,

只不过特别适用于葡萄酒和烈

酒的地理标志
。

与后者相 比
,

它将这种禁止绝对化了
。

第 2 3 条第 3 款适用于在第 22 条第 4 款中不致引起误解的同音异义或

同形异义的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
。

就本款来说
,

缔约方没有强制性义务
,

甚至不需要就该问题与其他缔约方进行谈判
,

各方都有权 自由决定可接受

的解决方案
。

不过
“

如果某个缔约方所采用的解决方式妨害了其他缔约方

的生产者或者在客观 上可能误导消 费者
,

可 以主张该缔约方 未遵 守本条

款
” 。

。

第 23 条第 4 款要求就建立一个葡萄酒 (不包括烈酒 )的地理标志国际

公告和注册体系进行谈判
。

《里斯本协定》已经建立了一个原产地名称国际

注册系统
。

有关二者的关系
,

本款没有说明
,

不过一般认为
,

一旦 T RI P
s
建

立该体系
,

它将取代里斯本的注册系统
。

不过
,

这需要有关 WT O 和 W I P O

合作协议 的具体规定
。

而且条款中也没确定磋商开始的时间
。

第 2 2 条和第 2 3 条所确立的两种不同水平的保护
,

实际上也体现了美

国和欧洲国家在有关何种情况下应保护权利人问题上的差异
。

美国坚持必

须有欺骗或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存在 (如第 22 条所规定的)才有必要救济
,

而

欧洲国家认为只要地理标志的使用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应该对相对方

提供保护 (如第 23 条所规定的 )
。

第 2 4 条 国际谈判 ;例外

K n a a k ( 199 6 )
, p 125 a n d p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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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 p ra
,

夕 68
.

M a rs h a ll L ea f f
e r , s u p r a ,

醉5 一 12
.

T ere
n e e P r im e B

.

A
. ,

su p ra
, p 13 1

.

000



地缘标记研 究

( l) 全体成员同意 :
进行目的在于依上述第 23 条加强保护各个地理标

志的谈判
。

成员不得借本条 4 至 8 款的规定拒绝谈判或拒绝缔结双边或多

边协议
。

在谈判中
,

全体成员均应自动顾及本条 4 至 8 款对原先曾经是谈

判对象的各地理标志的继续适用程度
。

(2 )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

应经常对本节规定 的实施进行审

查
,

首次审查应在
“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

生效起两年之内
。

凡影响履行

依本节规定产生之义务的任何事宜
,

均可送审理事会
。

在有关事宜已经不

可能通过相关成员双边或多边协商获满意结果时
,

根据某一成员请求
,

理事

会应当就该事宜与一方或多方成员协商
。

理事会应采取可能达成一致的行

动
,

促使实现及发展本节要达到的目的
。

(3) 成员在实施本节规定时
,

不得降低
“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

生效 日

临近前业已存在的该成员保护地理标志的水平
。

(4 )如果某成员之国民或居民已连续在该成员地域内
,

于相同或有关 的

葡萄酒或白酒商品或服务上
,

使用 了另一成员用 于标示有关商品或服务 的

地理标志
,

同时
,

其于部长级会议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 已使用至少 10

年
,

或在该 日前系善意使用
,

则本节之任何规定均不应要求该成员制止其继

续 以同样方式使用
。

( 5 ) 如果在某成员适用下文第六部分规定之前或在有关地理标志于来

源国获得保护之前
,

某商标已善意申请或获得注册
,

或已通过善意使用获商

标权
,

则本节措施的实施不得因该商标与某地理标志相同或近似
,

而损害该

商标注册的利益或效力
,

或损害该商标的使用权
。

(6 )如果某成员在其地域内的商品或服务上以惯用的通常语文作为通

常名称使用时
,

与其他成员地理标志相同
,

则本节并不要求该成员适用本节

之规定
。

如果在
“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

生效之 日
,

某成员地域内已有的

葡萄品种的惯用名称与其他成员葡萄酒 产品之地理标 志相 同
,

则本节并不

要求该成员适用本节之规定
。

( 7) 成员可作出规定 :
依本节而提出的任何有关 (将地理标志作为商标 )

使用或注册的请求
,

均须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不被作为地理标志使用在该

成员域内已经为人所共知之后的 5 年内提出
,

如果该商标在注册之 日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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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

并且公布之 日早于上述
“

人所共知
”

之 日
,

则须在该商标注册后 5 年内

提出
,

只要对该地理标志的使用或注册不是恶意的
。

(8) 本节不得损害任何人在贸易活动中对其姓名或其继用之营业名称

的使用权
,

但若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
,

则不在其列
。

(9) 对于在其来源国不受保护或中止保护的地理标志
,

或在来源 国已废

止使用的地理标志
,

依本协议无保护义务
。

欧洲国家希望周全地保护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

不能将以往的错

误从此合法化 ; 而另一方则害怕这将影响他们对某些标记的既得利益
。

第

2 4 条是两大势力艰难谈判的成果
,

不过两方面都只是获得了部分满足
。

对

于欧洲国家来说
,

T R I P s 提供了与欧盟立法某种程度上相同的保护
,

但是未

就建立地理标志国际注册体系达成协议 ; 而对于美国等国家来说
,

的确有对

于已然权利的
“

防护
” ,

进而从地理标志所有者那儿幸走 了相当一部分的利

益
,

但是这种防护既不全面又不具永久性
。

两方面又都存在着希望
:
都同意

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

第 2 4 条第 1 款的立足点就是加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

不过考虑到两

方利益的均衡和形成合意的需要
,

该款进行 了微妙的平衡
。

具体来说
,

由于

第 2 4 条所确立的防护是益于其中一方的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
,

所以才特别

强调这些例外情形不得用来阻止磋商
,

但同时
,

在这类磋商中就单独的地理

标志来说仍有可能继续获得防护
。

这与第 23 条第 4 款所说的建立一个国

际注册体系并不矛盾
,

因为每个地理标志的注册都必须经过磋商
。

本款与第 2 3 条第 4 款相连
,

共同建立了为保护葡萄酒进一步进行多边

磋商的框架
。

本款很明显适用于葡萄酒和烈酒
。

但是一些欧洲国家认为本

条款中的
“

加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

应理解为要求将第 23 条的特殊保护扩

展到除了葡萄酒和烈酒之外的其他产品
。

第 2 4 条第 2 款
“

强加给 T R IP s
委员会 一个没有特别权力 的看守 角

色
” ,
。其第一次检查有一个 2 年的延迟期

。

第 2 4 条第 3 款是一个
“

停顿条款
” ,

确保各成员方在 1 995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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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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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存在的较高水平保护
,

自该 日期起不得降低
。

第 2 4 条第 4 款
:
在先或者善意使用的例外

。

这是第一个防御
,

作为一

个
“

祖父条款
” ,

它有条件地允许某些地理标志继续使用
。

从字面上看本款

似乎同时适用于第 2 2 条和第 2 3 条的所有地理标志
,

但是直到达成协议时
,

它仍然被认为仅限于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
9 而且 只适 用于缔约方 的

国民或居 民
。

不过本款不要求证明该名称是通用名称
。

第 2 4 条第 5 款
:
善意注册 / 使用或者善意申请注册的例外

。

只要商标

权是善意取得的
,

本协议不要求缔约方将地理标志的保护与在先 的商标权

相冲突
。

对本款的适用范围也存在着争议
:
由于本款的防御性质

、

上下文顺

序和第 2 4 条第 1 款的规定
,

大家通 常也认为它仅限于葡萄酒和烈酒 ; 不过

因为本款条文提到了对本节 的贯彻执行
,

所 以应将其理解为适用于本节的

规定
,

即第 2 2 条和第 23 条
。

本款的作用在于
:
在缔约方必须执行第 23 条之前或者在地理标志受其

来源国保护之前
,

那些 已通过申请或通过使用而获得权利的商标能够获得

注册并有权使用
,

即使它与地理标志相同或类似
。

但是本款第 2 项实践起

来可能有些困难
,

即关于
“

善意
”

的证明
,

因为通常并不容易提出证明恶意的

证据
。

实际上证明恶意要 比推定善意直到出现相反的证据再加以认定困难

得多
。

第 2 4 条第 6 款
: 习惯用语的例外

。

这涉及有关通用名称的问题
:
如果

在普通用语中一个词汇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习惯名称
,

则本节内容对该种

商品或服务不再适用
。。 该原则还有一个特别的应用情形

:
缔约方在本协

议生效时已经存在的葡萄酒品种通用名称即使与其他缔约方的葡萄酒地理

标志相同
,

也可以继续使用
。

这其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
: 一个是

“

以惯用的

通用语文作为通常名称
”

( i n t h e co m m o n l a n g u a g e a s t h e 。o m m o n n a m e )
,

一

个是
“

惯用名称
”

( cu st o m ar y n a m e )
。

这样在第一种情况下
,

首先要判断该

0 T e r e n e e P r im e B
.

A
. , s u p ra

, p l 35
.

Q 很明显
,

本款提到了
“

服务
” ,

然而
,

从第 22 条和第 23 条的文字本身来粉
,

找不

出地理标志包括服务类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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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否用于通用语言当中
,

然后才考虑它是否是一个通常名称 ; 而在第二

种情形中
,

证明该词语是作为惯用名称使用的就足够了
。

本款并未要求在成员方的法庭之外判定某个地理名称是否构成通用名

称
,

或者援引该成员方之外的其他任何法律
。。“

由于是由缔约国的政府或

者法院来判断某个地理标志是 否为通用名称或者是否需要保护
,

本款有可

能产生相当多的争端
,

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双边磋商
。 ”。

只有善意注册或使用地理标志的商标才能适用第 24 条第 7 款的规定
,

本款为依据第 2 2 条或第 2 3 条 (尤其是第 2 2 条第 3 款和第 2 4 条第 5 款 )所

采取的禁止特定商标注册或使用的措施设定一个时间限制
。

本款所设定的

5 年期时限是这样的
:
在对受保护地理标志的不利使用广为人知后 5 年内

,

或者在商标的注册 日( 晚于公告 日或与公告同时 )后的 5 年内必须颁布有关

该措施的要求
。

但是本款并未规定如果某个注册商标的公告日期晚于其注

册 日并且是在不利使用广为人知之前
,

应如何计算时限
。

由于本协议坚持

保证公众的了解
,

所 以应将公告 日作为起算点
。

在第 2 4 条第 8 款中要注意的是应 当客观地判断相关标记的使用是否

有误导性
,

而非刑事程序那样 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准
。

决定性 因素是对公众

的保护
,

主管机构应着眼于该使用是否已经或者很可能误导公众
。

第 2 4 条第 9 款不仅适用于第 2 2 条和第 2 3 条
,

还适用于本协议的其他

条款
,

包括涉及到《巴黎公约》的那些条文
。

就本款来说
,

由于在其来源国不

使用的地理标志是不受保护的
,

所以
,

那些仅用于出口贸易的地理标志是不

受 T R I P : 保护的
。

有学者由此认为本款是最重要的一项例外
。

。

2
.

对各国立法的影响

有评论家指出 T R I P s 的执行条款是该协议最有希望的部分
。 . “

原有的

知识产权公约的实施往往依靠成员国的国家强制力
,

而 T R I P s 则增加了国

J im C h e n
, s u P r a , p 19

.

J a ras hr e e Wa t a l
, s u p ra

,

P2 70
.

l d
. , PP2 69 一 27 0

.

P a u l J
.

H ea ld
, s u p r a ,

PS
.

0000



地缘标记研 究

际强制力
。

这种国际强制力是指把知识产权保护和最惠国待遇紧密联系起

来
,

通过最惠国待遇 的中介直接影响各成员 国的经济利益
。”。基于经济利

益的考虑
,

缔约方也有必要保证国内法的保护标准不低于协议的水平
。

实际上 T R IPs 禁止成员方对其提 出保留
。

协议第 72 条规定 : “
未经其

他成员同意
,

不得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予 以保留
。 ”

于是
,

在加人该协议之

后
,

发展中国家或转型 国家须以 T R I P s 为基础制定地理标志保护规范 ; 。

而另一些 国家由于在 T R IP s 生效前对地缘标记的保护就已经有所发展
,

为

履行其国际义务就需要修改或者修订现行立法
。

。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满

足 T R I P s 第 2 3 条特殊保护的要求
,

一些国家修订后的法律向所有符合注

册条件的各类产品之地理标志提供协议规定的高水平保护
,

例如德国
、

新西

兰和巴西 ;而一些国家则以其与欧盟间的双边协议作为提供葡萄酒和烈酒

高水平保护的法律基础
,

例如澳大利亚
。

在本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一些 国家的具体变革
。

这其中
,

美国当然是

重点
,

考虑到它就地缘标记使用的分等级管理制度
,

其法律修正案所采取的

态度值得关注 ; T R IP s 的分层次保护体例也不可避免地对发展中国家产生

深远的影响
,

我们将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说明 T R I P s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 1) 美国朗曼法修正案及对 BA T F 法规的审视

事实上
,

朗曼法的修订不仅仅缘于 T R I P s 的要求
,

作为《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以下简称 NA F T A」的成员国之一
,

美国同样需要修订该法与其不符

之处
。

。 具体说来
,

朗曼法的修订包括这样几部分内容
: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评述》( 5 )
, 。t ht tP

: / /w ~
.

c as
.

ac
·

cn 八tml /di r/
2 00 2 /0 6左 1 /6 4 6 9

.

h t m
,

(无t Z I
,

20 02
.

O 发展 中国家有两个选择
:
在高水平上保护所有的地理标志 ; 建立两个层次的保

护制度
,

仅对葡萄酒和烈酒适用高水平保护
。

巴西的立法就采取了前一种态度
,

这样绝

对的保护一般需要专门的地理标志注册制度
。

场 (地理标志的定义》
, 。t h t t p : /

解w w
.

t d t m
.

。o m
. C n t o n g x u n 八i ew

.

。s p ? id 二

4 4 ,

M a r .

1 5
,

20 03
.

Q 朗曼法的修正案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法》就是为了执行 N A F I
,

A 而通

过的
,

不过
,

就该修正案所涉及的地理标志内容来讲 NA F T A 的要求与 T RI P : 是一致

的
,

在事实上符合了 T R IPs 的保护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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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注册要求
—

修正案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法》〔对朗曼法第

2 条( f )的变更 ]

朗曼法第 2 条 ( f) 允许获得第二含义的主要是地理欺骗性虚假描述 的

标记获得注册
,

而修正后的朗曼法完全禁止这类标记的注册
。

不过该修正

案有一个祖父条款
:
在 1 9 9 3 年 12 月 8 日。 之前已取得第二含义的标记不

在禁止之列
。

。这一修订的后果就是
:此后注册地理来源性商标时所要考虑

的惟一因素就是
“

是否存在着
‘

产品

—
产地

’

联想
,

使得该标识成为
‘

主要

是地理欺骗性虚假描述
’ ,

并因此绝对不能注册
,

除非该标识在 19 9 3 年 12

月 8 日前已经获得特殊性
” 。。

但是该法第 2 条 (e) 仍保留着主要是地理欺骗性虚假描述的概念
,

所 以

“

在美国法中要阻止注册
,

仍然要求证明虚假性的
‘

产品
—

产地
’

联想
” 。。

而且
,

只要消费者对于特定商品与标识不存在着
“

产品
—

产地
”

联想
,

该标

识即可注册
,

如香槟牌冰激凌
。

所以说
,

仍然不能明确判断美 国法是否与 T R IP s
第 22 条的规定 (禁止

误导公众的地理标志获得注册 )相符
。

º 对葡萄酒和烈酒的保护
—

修正案之二《乌拉圭回合协议法》[对朗

曼法第 2 条 (a) 的变更 ]

在朗曼法 1 9 9 4 年修正案之前
,

美国法律未对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

提供民事救济
。

而且美国也并不认为它将香槟
、

勃良第这样的标识作为半

通用名称有什么不妥
,

因为这或多或少地符合 T R I P s
的第 2 4 条第 6 款所

规定的惯常用语例外
。

。 所 以
,

美国仅对朗曼法 的有关条文进行 了非常有

0 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法》颁布的日期
。

0 1 5 U
.

S
.

C
.

马105 2 ( f) ( 1 97 6 )〔。me
n ded b y NA F T A l m p le m e n t a t io n A ct of 199 3

,

P u b
.

L
.

10 3 一 1 82
,

马3 33 ( a )
,

10 7 S t a t
.

2 114
,

15 U
.

S
.

C
.

各10 52 (f ) ( 19 93 ) ]
.

I n M a r -

3 h a U L ea ff er
, s u p ra

,

醉 5 一 10
.

0 M a rs h a ll L e a ffer
, s u p r a ,

砂5 一 1 1
.

Q I d
. ,

P4 5 一 14
.

0 而且很明显
,

将一大堆国外著名地理标志作为通用或半通用名称可以有效地

规进 T R IPs 中那些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特殊保护条款
。

这一方式也为加幸

大所采用
,

该国将 22 种葡萄酒和 15 种烈酒的地理标志列为通用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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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变更
,

并不能完全满足 T R I P s 第 2 3 条的要求
。

该法第 2 条 ( a) 修改为禁止注册这样的标记 : “用于葡萄酒或烈酒上
、

标

示非其产地的地理标志
,

并且该地理标志是 WT O 协议在美国生效的 1 年

或 1 年之后 由申请人首次用于葡萄酒或烈酒之上的
。 ”。 这样

,

美国就禁止

那些指示非产地 的酒类地理标志进行普通商标注册
。

但是
,

该修正案中的

祖父条款令人费解
: T R IP s

第 2 4 条第 4 款规定至少经过 10 年的使用才能

适用
“

例外
”

条款
,

但是该祖父条款仅要求在美国成为 WT O 成员之 日起 1

年内使用就可以规避此禁止性规定
。

不仅如此
,

美国法也未向使用非误导性地理标志所造成的后果提供任

何救济
。

而且
,

依据 T RI P s 关于地理标志的定义
,

那些
“

不清楚的地方以及

与葡萄酒
、

烈酒的特定声誉或品质没有联系的地方
”。的名称就不是地理标

志
,

因而仍可进行注册
。

。但不管怎么说
,

这仍是美 国法律第一次同时禁止

葡萄酒和烈酒的虚假和误导性地理标志获得 注册
,

虽然远不能令某些 国家

满意
。

( 2) 印度尼西亚新增有关地缘标记保护 的规定。

该国商标法案于 1 9 9 7 年修订时新增加 了有关地缘标记保护 的一章
。

其中的第一部分有关地理标志 (印度古方文 : i n dk as i g eo g r af i s )
,

第二部分规

定T 来源标记 ( i n d i e a t io n s o f o r i g i n
,

印度古方文
: i n d ik a s i a sa l )。 的保护

。

¹ 地理标志

印度尼西亚商标法案的第 79 条 A ( 1) 这样界定了地理标志 :
指示某种

商品地理来源的标记
,

该商品的特征或特定品质归因于该地理环境
,

包括或

0 15 U
.

S
.

C
.

务10 52 ( 。 ) ( 19 94 )
.

该修正案于 199 6 年 1 月 l 日生效
。

0 M a rs h a ll L ea f f e r , s u P r a ,

时 5 一 14
.

。 在这里美 国国会存在着疏忽
,

它并没有界定何谓
“

地理标志
” ,

如果法庭 以

T R IPs 的定义为基准
,

则很明显那些酒类半通用名称都是地理标志
,

应禁止对其任何类

型的不当使用
。

参见 P a 以 J
.

H ea l d
, s u p r a , p g

·

O 本部分 内容参 见 C h6 s t o p h An
t o ns

,

I n t el 阮 t u a l P ro 加
r ty La w i n I n

do
, : es ia

,

K lu we r ,

2 000
, PP2 99 一 30 1

.

。
‘·

来源标记
”

这一名称为笔者所译
,

以区别于货源标记 (in di c at i~ of so
u rc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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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
、

或人文因素或二者兼有
。

。标签
、

地名
、

词语
、

图片
、

字母或者其组

合均可构成该标志
。

而且
,

一个产地名称可以通过标示于地图或经常性使

用而获得知名性
。

所以
,

该国保护直接和间接的地理标志
,

但是不包括酒瓶

形状这样的外观或者包装设计
。

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是通过第 79 条 A (2) 的注册体系实现的
。

有权申

请注册的主体包括
:
代表产地内公众的组织

,

政府组织或类似的官方机构这

种经授权组织 ;代表特定消费者的组织
。

一般说来
,

以下这些原因决定了某

些标记不能获得注册
:
首先

,

与道德或公共安全相抵 ;其次
,

就产品特色
、

品

质
、

来源
、

生产方式或产品 目的存在着欺骗或误导公众的情形
。

为了保护消

费者免受欺骗
,

该法第 79 条 A ( 6) 特别指出只保护那些特色和品质持续存

在的产品 ( 的地理名称 )
。

该法第 79 条 A (7) 设定 了一个 2 年期的祖父条款
: 没有授权的善意在

先使用人可以继续使用该地理标志 2 年
,

以期平滑地过渡到对地理标志的

保护
。

不过该条款可适用的范围很窄
,

以一种不就地理来源欺骗消费者的

方式使用才能满足
“

善意
”

的要件
。

所以说一方面
,

使用国外的地理标志或

者在已知所标示产品的情况下使用本国其他地方的地理标志都是欺骗消费

者的行为
,

不能构成善意
。

另一方面
,

如果使用者完全忽视了该标识的特

征
,

就要考虑该标识是否是通用名称
。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
,

即使用者
“

既

完全地忽视了该标识的含义
,

而该标识又不是通用名称时
,

才能有效地论证

一项善意抗辩
” 。

。

º 来源标记

印度 尼西亚商标法 中的来源标记 包括未注册 的地理标志 和货源标

记
。。有观点认为该概念仅仅是对

“

原产地名称
”

的翻译
。

。该法案的立法说

明没有给出该概念 的含义
。

0 C h ri s t o p h An
t o ns

,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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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 P ra

, P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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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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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
,

地理标志和来源标记的权利人可就损失主张权利
、

申请

永久或临时禁令以禁止被告继续使用该标记并请求销毁侵权物
。。

( 4 )评价

实际上
,

纵观各国对于 T R IP s
的态度可以看出

,

那些在缔约前并未广

泛使用国外地理标志的国家不得不履行该协议所要求的高水平保护义务
,

而那些作为谈判主要 目标的国家则从义务中脱身而去
。

。

3
.

后续报道

( l) 关于建立葡萄酒
、

烈酒地理标志国际注册体系的争论

在 19 9 6 年进行 T R IP ,
第 2 4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第一次检查时

,

即决定

开始进行有关建立葡萄酒地理标志国际注册体系的多边谈判
。

作为 T R IPs

的设计者
:
欧盟和美国也同样积极参与了磋商

,

但两方对应建立一个什么样

的体系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

19 9 8 年 7 月欧盟率先提交了一份有关建立葡萄酒 和烈酒地理标志的

国际公告和注册体系的建议
,

该体系不排除今后进一步扩展受保护的产品

范围
。

. 该注册体系的关键 在于它对于成员 的约束性
:
在其来源 国政府向

WT O 通报某地理标志起一年内
,

除非该标识受到有效异议
,

否则其他成员

方都有义务保护经注册的地理标志
。

。与此相对
,

1 99 9 年 7 月在美国
、

日本
、

加拿大和智利提议建立的地理标志国际公告体系中
,

各国 自愿将本国保护

的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进行公告
,

其他 W T O 成员方的司法机构有权依

其国内法质询公告的地理标志
,

而不用通过 W T O
。

。 由于该提议未给各国

增加新 的义务
,

因而受 到澳大利亚
、

阿根廷
、

巴西
、

新西 兰等众 多国家 的支

0 印度尼西亚商标法第 79 条 B 和 E
。

参见 C h r is t o p h 劫
t o n s , s u p r a , p 3 01

.

0 J a y a s hr e e w a t a l
, s u p r a , p 27 1

.

@ IP尤 / W / 10 7 d a ted 2 8 J ul y 19 98
, a v a i la ble a t w

ww
.

w t o
. o r g

.

I n J a y as h re e

W a t a l
, s u p r a ,

瞬6 6
.

0 R e g is t r a t io n I d e a A t t a e k ed As L im it ed G fo b a l D a t a b as e ,

W b
r
ld l n t el 阮zua l P ro P

-

翻咐夕尺刁知 rt
, V o l u m e 15

,

N u m ber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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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y 2 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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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1
.

0 IP /C / W / 133艰
e v .

l d a t e d 2 6 J u ly 19 99
, a v a ila b l e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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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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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J a y as h r e e W a t a l
, s u p r a , p 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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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2001 年 n 月 9 至 14 日
,

WT O 最高决策机构
—

部长级会议在卡塔

尔多哈举行了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

通过了《部长宣言》( 即一般所说的《多哈

宜言》)
,

该宣言第 18 段 声 明
: “

为完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 权理事会

(T RI P
s
理事会 )已经开始的关于实施第 23

.

4 款的工作
,

我们同意到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召开时就建立一个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识通知和注册的多边制

度问题进行谈判
。 ”。。所以

,

有关问题的最终解决将有待于 2 0 03 年 9 月 10

至 14 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

(2) 扩大 T R I P s 特别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

T R IP s
第 2 3 条的高水平保护在事实上为各成员方设置了不对等的权

利义务
:
由于酒类地理标志在各国

、

地区间分布不均
,
。 所 以有些成员方要

为保护别 国 (主要是欧洲 国家 )的酒类地理标志付出巨大的成本
,

而 自己则

不能得到等值的 回报
。

因而这些成员 国有一种倾向
:
试图扩大协议 中特殊

保护所适用的产品范围
,

将本国的地缘标记加进去
。

像印度就期望 T R I P s

第 2 3 条适用于所有饮料
,

这种地理标志的延伸保护无疑对印度的茶产业大

有好处
,

它同时还要求特别保护印度香米 ( Bas mat i : ic e )
、

平底凉鞋 ( K o hl a -

p ur i sa n da ls )等多种本国著名地理标志
。

。

不仅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鸣不平
,

欧洲国家也不满足于第 23 条授予的

既得利益
, “

旧世界
”

历史悠久
,

需要保护的地理标志从不嫌太多
,

例如保加

利亚
、

捷克共和国
、

瑞士等国就对加强奶酪
、

巧克力
、

啤酒和刺绣的地理标志

保护很有兴趣
。

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利益之手的操纵外
,

我们前面提到的

0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部长宣育>中文参考译文》
。

公 a t ht t P : / / w w w
. e h i n a w t o

.

g o v
.

cn /a rt ie le /a r t ie le vi ew /5 9 3 / 1 /3 7 3 /
,

Oc t 18
,

20 02
.

O 因为在一些国家酒精饮料涉及到宗教间题
,

所以尤其罕见酒类产品的地理标

志
。

Q I n d ia to 灰e k G r e a t e r P r o t e c t io n Fo r G eo g r a p城ca l lnd ica t fo ns l n WT O
,

Wb r似

I o tel 阮r ua l P ro 加
r t y R e户〕r r , V o lu m e 1 5

,

N u m be r 10
,

Oc t o b e r 2 00 1
, 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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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对 T R I P s 第 24 条第 1 款的独特理解。 也给了这些国家
“

充足的

理 由
” 。

(多哈宣言》第 12 和 18 段 的部分内容
: “… …我们注意到与将第 2 3 条

规定的对地理标识的保护扩大到葡萄酒与烈酒 以外产 品有关的问题将在

T RI P
s
理事会中根据本宣言第 12 段加 以处理

。 ”。

要命的是
,

两大派别对同样的文本有着不同的理解
:
欧盟等国家

、

地 区

认为已经授权进行延伸保护
。

它们还进一步希望该国际注册系统向所有产

品开放
。

但是美国
、

加拿大等国和澳大利亚却认为该宜 言仅仅是授权讨论

该事项
,

而非就其进行磋商
。

。而且这种不需证明存在误导的延伸保护
,

也

将冲击这些 国家以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或反不正 当竟争法方式保护地缘标

记的法律传统
。

。

200 2 年 3 月 6 日
,

澳大利亚驻 WT O 大使强烈抨击欧盟 的做法
,

他认为

欧盟鼓励发展中国家在WT O 磋商中寻求对食品地理标志的更强保护很有

可能损害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
。

该国大使还提醒缔约方应注意扩展保护所

需的经费和成员方将要增加的法律义务
。。

随着论战的深人
,

发展中国家也
“

分裂
”

成两派
,

分别拥护欧洲国家或者

新世界的观点
。

总之
,

拥有地理标志的国家
、

地区都试 图将 自己的地理标志

尽可能地列人特殊保护的行列
。

五
、

我国地缘标记保护研究

本部分以 2 0 0 1 年 10 月 2 7 日新修订的《商标法》为分界点
,

分两个阶段

O 参见本章 T R IP s 部分的
“

条文详释
” 。

O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部长宜言 >中文参考译文》
,

前引文
。

0 A u s t r a lia A ssa il s E U
’ s
Ca ll Fo r WT 0 Ta lkS

o n G co g r a p h ica l I n d ica t io仙
,

Wb而
I n te l阮r u a l P ro 钾

r ty R e
加

r t ,

Vo lu m e 16
,

N u m ber 4 ,

A p r i l 20 02
, p 14

.

。 《地理标志的保护与 w T O 新一轮谈判》
,

at ht tP :

刀~
w

.

t dsb
.

~
. c n

/fa gu i/
z h a nj ias h u o f a 用02

.

h t m
,

Mar
.

8
,

2 00 3
。

0 A u s t r a lia A邵a ils E U
’ s Ca ll F o

r W T O T a lkS o n G eo g r a p h ica l In d ica t fo ns
, s u p r a ,

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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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我国的地缘标记保护
。

其中
,

第一部分将着重分析 (商标法》2 0 01 年修

订前我国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经验
,

第二部分着重从立法模式的

选择和现行地缘标记保护制度两方面探讨 T R IP : 对我 国相关法律制度的

影响
。

(一 )《商标 法》。 修仃前我国的地缘标记保护状况

我国地大物博
、

历史悠久
、

气候多样
,

拥有众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名优特

品
,

其中许多产品还享有国际声誉
,

如金华火腿
、

西湖龙井茶等
。

有人认为

我国需要保护的地缘标记数量居世界之首
。

不过
,

实际上我 国的地缘标记

保护还远未达到应然的状态
。

存在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点
:

1
.

基本法保护的缺失及其后果

( l) 立法没有明确我国需要保护的地缘标记类型及其涵义

我国法律中没有专门针对地缘标记保护的规范
,

不过《商标法》及其实

施条例
、

《反不正当竟争法》
、

《产品质量法》
、

《对外贸易法》等均有涉及地理

名称的条文
。

但是并不能将这些规定理解为我们通常说的地缘标记保护
,

以《产品质

量法》为例
,

该法第 1 条明确规定
: “
为了加强对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

,

明确

产品质量责任
,

保护用户
、

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

维护社会 经济秩序
,

制定本

法
” 。

从立法的着眼点来看
,

这些法律规范的 目的在于打击违反诚信原则
、

扰乱市场秩序
、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

而非保护作为无形资产

的知识产权
。

从法律责任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

这些法律所规定的法

律责任都是
“

没收违法所得
” 、“

罚款
”

和
“

行政处罚
”

这样的行政性制裁措施
,

完全缺乏对于地缘标记权利人的民事救济
。

至于《对外贸易法》中的原产地

O 我国《商标法》于 1982 年 8 月 2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
,

根据 19 93 年 2 月 2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

根据 20 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

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

自 20 01 年 12 月 l 日起施行
。

本部分所说的《商标法》都是

指经过 1993 年第一次修订的法律
,

本部分内容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次

修订 (即 200 1 年 10 月 2 7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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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它所着眼的是进行外贸统计
、

保护本 国经济和适用关税
,

当然更不是

知识产权所探讨的问题
。

我国《商标法》第 8 条第 2 款规定
: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

知晓的外 国地名
,

不得作为商标
,

但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 已经注册的

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 ”

虽然说这一规定在事实上可以保护部分地缘标

记 (即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地名和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 )不受非法注册
,

但

是立法本身存在着两大缺陷
:
首先

,

那些同样享有卓著声誉
、

品质独特但是

区域范围较小或者属于历史地名
、

自然地名的地缘标记就可能被产地 内或

者非产地 的某一个主体注册独占
,

从而
“

合法地
”

排除了产地内的其他生产

者正当使用的权利
。

这种漏洞的根源在于本款规定同样不是为了保护地源

标记而设的
, “

只是将其作为不具有显著性特征 的商标的一种典型情况专门

加以强调
” 。。 其次

,

正是 由于
“

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

和
“

已经注册的

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

使得对于地缘标记的过往侵权合法化了
。

(2) 法律的缺失在现实中的反映

第一
,

生产经营者地缘标记意识不强
,

认识不到地缘标记的知识产权属

性
。

这一方面表现在部分著名的地缘标记在 国外被滥用或抢注为普通商

标
,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

如绍兴酒
,

目前其海外市场的 2 /3 份额被产自日

本
、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非正宗
“

绍兴酒
”

占有
。

另一方面
,

一些生产经营者

常常假 冒地缘标记
,

侵犯他人权益
。

例如 1 9 9 7 年山东省烟台市张裕葡萄酿

酒公司香槟酒公司 ( 以下简称张裕公司 )非法使用
“

香槟
”

一案
。

19 9 6 年 2

月到 19 9 7 年 2 月
,

该公司在青岛市共销售带有
“

香槟
”

字样的加汽葡萄酒价

值 26 万余元 (不含增值税 )
,

并且在其他城市还有数量较大的库存
。

青岛市

工商局认为该公司违反了 (商标法 )第 8 条第 2 项 的规定
,

做出了青工商标

处字 ( 1 9 97) 第 48 号处罚决定书
,

对其进行收缴存货和罚款的处理决定
。

张

裕公司不服
,

向山东省工商局 申请复议
。

山东省工商局经复议决定维持原

0 张炳生
:

《T R IPs 与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保护》
,

《浙江学刊》200 0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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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
。

。

进一步分析
,

张裕公司的做法虽不合法理
,

但是工商局依照 (商标法 )第

8 条第 2 项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否恰当也值得研究
。

因为该款仅仅禁止将公

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作为商标使用
,

而张裕公司并未将
“

香槟
”

作为商标用在

其生产的葡萄酒上
,

这一点也为张裕公司所主张
。

明明不合法理的事
,

却没

有相应的规范进行调整
。

第二
,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

部分声誉良好的地缘标记因不正当使用

或者权利人忽视产品品质而逐渐淡化为商品通用名称
。

很多我们熟悉的商

品名称就是原来的地缘标记
,

以大理石为例
,

其本意是指产于云南大理地区

的一种石料
,

但现在几乎没人将大理石看作大理的产品
,

而且不单其他地方

的类似产品叫大理石
,

市场上还有人造大理石
,

该地缘标记已经完全淡化为

商品通用名称
,

从而不再蕴含任何经济价值
,

失去保护的可能与意义
。

第三
,

相当数量的地缘标记不当注册成为普通商标
,

侵害了生产者和消

费者的利益
。

根源就在于很多地缘标记根据商标法获准注册为普通商标
。

以 自南宋以来就闻名于世的金华火腿为例
,

这是一个有着严格区域范围的

地域名品
,
。 竟由非产地的浙江省食品公司享有商标专用权

。。 产地内的

生产者被无端剥夺了使用该标识 的权利
,

每年不得不为本属于 自己的权利

付出巨额的
“

商标使用费
” ;而四川

、

江西等非产地的生产者只要缴纳费用就

可 以在其产 品上使用该注册商标
,

生产质量 良芬不齐
,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

金华火腿声誉的下降
。

2
.

法规中有关地缘标记保护的规定不完善
、

有冲突

( 1) 通过行政规章进行保护

法律的缺失并没有能阻却地缘标记的无形资产属性
,

实践中的种种问

0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编著
:
《商标侵权典型案例评析》

,

工商出版社 19 99

年版
,

第 161 页
。

O 余功雄
:
《产地

、

原产地和商标
—

金华火腿工业产权保护的对策与思 考》
,

《浙

江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000 年第 3 期
。

O 该公司通过强行受让注册商标
,

无偿获取了
“

金华火腿
”

商标专用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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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促使 1 993 年修订 (商标法实施条例》。 时
,

加人有关集体商标和证 明商

标的内容
。 19 94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 (集体商标

、

证

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
。 将地缘标记纳人证明商标的系属进行管理

。

但在这种保护模式之外
,

原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后并人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也于 19 9 9 年 8 月 17 日正式发布了《原 产地域产品保护规

定》
。

所保护的
“

原产地域产品
”

与《里斯本协议》中的原产地名称基本一致
。

在具体规定方面
,

政府机构不仅管理原产地域产品的登记注册
,

而且对于该

产品的生产进行监控
,

申请人也是政府部门组建的授权机构
。

该局还发布

了《原产地域产品通用要求》等规定及标准
。

这又俨然是一个以欧洲国家保

护模式为基准的保护体例
。

(2 )评价

以上这些规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有关地缘标记保护方

面的空 白
,

两种做法还都是具有相当效果的
。

截止到 2 0 0 2 年底已核准原产

地证明商标 57 件
,
。而截止到 2 001 年底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 总局也对

16 种产品实行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

但问题是工商局 和原质监局的保护

方式是冲突的
,

一个是商标法保护模式
,

而另一个则是通过建立单独的注册

体系
,

将地缘标记纳人公权的范围
。

虽然两种方式都可以保护地缘标记
,

但是由两个不同部门分别注册
、

认

定同一种地缘标记必然产生实践中的冲突与混乱
。

首先
,

两种模式所规定

的申请主体不同
,

而一些产品同时获得了两种保护
,

如绍兴黄酒和景德镇瓷

器
,

于是出现了不同权利人拥有同一个地缘标记的情况 ;其次
,

两种保护途

径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

效力有何区别
,

是否有必要 同时申请以获得最佳保

护等等
,

都是难 以解决的问题
,

我们步人 了一个怪圈
:
为解决一个 问题人为

地创造出更加棘手的问题 ;再次
,

两套体制正常运转所需的国家行政管理投

0 198 3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
,

19 8 8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第一次修订
,

19 93

年 7 月 巧 日国务院第二次修订
,

已于 2 002 年 9 月 15 日废止
。

O 自 199 5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

于 2 003 年 6 月 1 日废止
。

O 《地理标志的保护与 w T O 新一轮谈判》
,

at ht tP :
刀w w w

.

t d sb
.

C

om
.

。n

/fa g ul /

z h a nj i a s h uo f a月0 2
.

h tm
,

M a rc h s
,

2 0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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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然大于单一的保护体系
,

这些都将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和纳税人头上 ;最

后
,

不管是哪种方式
,

法律效力层次委实太低
,

不具系统科学性
。

从总体上看
,

我国对地缘标记的保护不仅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
,

而且也

落后于我 国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

由于缺乏法律层次的保护
,

以及与此相

应的权利意识淡漠
,

不仅国内的地缘标记使用混乱
,

在国际上也受到各种假

胃产品的侵害
。

但是另一方面
,

我国又初步建立了两套保护规范
,

经过几年

的实践
,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
,

当务之急是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方

式
,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

(二 ) T R IP s
片我 国地缘标记保护的影响

我国于 2 001 年 n 月 10 日加人世贸组织
,

正式成为其成员之一
。

相应

地
,

T R IPs 也成为我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
。

不过
,

对我国来说保护地缘标

记不仅仅是义务性的
,

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争得有利地位的途径之一
。

这是因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

在科技领域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
,

而 T R IP s

在版权
、

专利等方面的高水平保护
,

使得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落差将

维持较长时间
。

而相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
,

我国的地缘标记资源丰富
,

茶

叶
、

中药
、

丝绸和瓷器等与地域密切相关的产品大多享有国际声誉
,

是我国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宝贵资源
。

更好地保护地缘标记有利于我国在世界贸

易中发挥比较优势
,

突破发达 国家垄断知识产权的局面
。

1
.

我国立法模式的选择

不同的立法模式直接关系到保护力度和实施成本的差异
。

每个模式都

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
,

对我国来说
,

最明智做法的也许就是在清楚地了解

这些模式及其实施成本之后
,

认真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
,

找出我国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
,

并明确我们乐意并能够为之付出的代价
,

从而正确地选择性价 比

最优的方案
。

( 1) 几种立法模式的点评

在具体探究每一立法模式的特点之前
,

我们应当首先明确 T R I P s 是否

硬性规定采用特定的保护方式
。

从 T R IP s 的条文上看
,

它并没有关于采取

何种保护方式的要求
,

比如肯定地要求建立地理标志登记注册制度
,

仅要求

对于特定 的行为须 向利益方提供法律救济手段
。

所 以
,

我们可 以认定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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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哪种方式只要达到了协议的保护水平都是符合要求的
。

先来看看法国那种以特别法经公权力认证地缘标记的保护方式
。

无可

置疑
,

该国地缘标记所蓄积的巨大经济价值与采用该模式进行保护密不可

分
,

这是迄今为止能够最全面保护地缘标记的制度
。

有鉴于此
,

国内一些学者建议我国也适用特别法保护地缘标记
,

并由政

府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监管
。

其主要理由是认为特别法的保护力度更大
,

可

以积极地进行事前规制
,

比如确定地理范 围
、

生产规程 等等
。

。 而且
,

相对

于我国众多地缘标记所蕴含的潜在收益
,

特别法所需的立法 和实施成本是

物有所值的
。

。 但是
,

要想达到这样绝对的保护状态
,

必须建立成本巨大的

地缘标记注册体系
,

由行政机关负责核定并检测监督一系列原产地产品参

数
。

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反不正 当竞争法》实在难以与地缘标记保护相联

系
,

国内不多见支持该立法模式的文章
。

不过
,

国外学者倒有认为该方式是

最佳方案的
。

。 但是
,

反不正当竞争法仅针对第三人滥 用地缘标记所造成

的损害提供救济
,

有关裁决仅在诉讼当事人之间有效
,

而且其前提是
:
该地

缘标记享有一定的声誉
,

第三人的滥用可能误导或已经误导消费者
,

有些国

家甚至要求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
。

。这意味着该方式一般不承认 T RI P s 第

2 3 条中不以误导为必要条件的绝对保护
。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商标法中有关证明商标
、

集体商标的规

定来保护地缘标记
,

例如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
。

我 国的学界也普遍认

同这样一种潮流
。

O 范长军
、

郑友德
:
《论我国原产地名称法之制定》

,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 0 0 年第 2 期
。

O 刘培峰
:
《原产地名称的国际保护及我国的构想》

,

《政治与法律》19 96 年第 6

期
。

公 克拉克
·

W
·

莱克特
:
(地理标记与原产地名称)

,

白鹰译
,

《中华商标》19 99 年第

5 期
。

。 (地理标志的定义 )
, a t h t t p :

刀~ w
.

t d t m
.

co m
.

。n /t o n g x u n /v ie w
.

as p ? id = 4 4
,

M a rc h 15
,

2 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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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
,

由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体系保护地理标志是 可行的
,

但不太

可能达到原产地名称 制度那么高的保护程度
。

据 WIP O 的报告
,

集体商

标
、

证明商标的保护方式并不能阻止第三人善意使用
,

即不能对抗第三人合

理使用地理名称
,
。也无法阻止该名称泛化为通用 名称

。

。 而且
,

与反不正

当竞争法相同
,

该模式也是 以误导消费者为救济的前提条件
。

毕竟
,

商标作

为一种商业识别标志
,

其管理办法不能有效保证对产品质量的监督及生产

过程的控制
,

从总体上讲就是仅能消极被动地进行事后救济
。

( 2) 客观国情决定的我 国立法模式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

我们分析
:
首先

,

地理标志与商标在功能方面有

一定程度的共通性
,

理论上有可能将其以一部《商标法》的形式予以保护 ;其

次
,

我国几年来的实践在事实上说明通过该模式进行保护是可行的
,

目前已

有一定数量的地缘标记纳入证明商标系统 ( 当然
,

也有部分纳人了原产地域

产品范围 )
。

最重要的是
,

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
—

成本 / 收益的角度进行几项

有益的分析
:
第一

,

架构并实施一项新的法律制度需要巨大成本 ;第二
,

我国

地理标志种类众多
、

数量丰富
,

由某个政府部门担当起监控生产到销售各个

环节的责任在客观上不大现实 ;第三
,

考虑到我国商品走出国门进行国际注

册的问题
,

商标国际注册 的费用显著低于原产地名称的国际注册
。

。 在这

个意义上说
,

如果商标法能基本满足 T R IP s 的最低保护要求
,

就没有别的

理由去探讨其他的立法模式
。

这场理论之争到 2 001 年 10 月 27 日应该告一段落了
,

该 日第九届全国

0 我国《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若干意见》也同样规定
: “
下列使用与

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
、

图形的行为
,

不属于商标俊权行为
: (一 )善意地使用自

己的名称或者地址 ; (二 )善意地说明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征或者属性
,

尤其是说明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
、

用途
、

地理来源
、

种类
、

价值及提供 日期
。 ”

Ai ht tP :
刀~

w
.

t dt m
.

co m
.

e n

/fa g ul 奄uo n e ifaZ h i/z fy ij ia n
.

h t m
,

众to b er 1 1
,

200 2
.

。 (地理标志的定义 )
, a t h t t p : 刀w w w

.

t d t m
.

co m
.

e n / t o n g x u n /v ie w
.

as p ? id = 4 4
,

M a rc h 15
,
20 03

。

O 刘国奇
:
《原产地城保护和原产地证明商标保护》

,

《中华商标》20 02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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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 4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商标法 )的决定》
,

我国(商标法》据此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

正式从国家法律的

层次上将地理标志纳人商标法法律体系之中
。

2
.

我国现行地缘标记保护制度

( l) 制度研究

《商标法》第 3 条
、

第 10 条和第 16 条
,

《实施条例》@ 第 6 条以及新颁布

的《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共同构成了我国地缘标记保护

的基本框架
。

具体内容包括
:

¹ 保护形式

法律及其实施条例对保护形式的规定不尽相同
。

从《商标法》第 3 条的

规定看
,

我国首次在法律层次上以证明商标形式对地缘标记进行保护
。

但

是结合《实施条例》第 6 条第 1 款
“

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
”

的

规定来看
,

也可以通过集体商标进行保护
,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或然的
,

权利

人可 以自由选择
。

。立法者在《商标法》中并未将集体商标对于地缘标记保

护的适用性做出规定
,

而是在《实施条例》中进行补充
。

º 保护对象

法律本身对保护对象的描述不一
。

《商标法》第 3 条使用 的是
“

原产

地
” ,

而后在第 16 条中却两次使用了
“

地理标志
”

一词
。

撤开原产地名称和

地理标志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不说
,

也暂且不管我国商标法保护的究竟是

哪种地缘标记
,

我们还是会质疑立法技术的缺陷
,

因为
“

极少有在立法中不

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内容的
” 。

。

法律中的疏漏在所难免
,

但是学理上绝对有必要 明确我国地缘标记的

0 200 2 年 8 月 3 日公布
,

自2 00 2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
。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03 年 4 月 17 日颁布
,

20 0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

O 《商标法)第 3 条规定
: “

本法所称集体商标
,

是指以团体
、

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

义注册
,

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
,

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

志
。 ”

0 郑成思
:
《从

“

人世
”

及法学研究角度
—

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

《人

民法院报) 20 0 1 年 11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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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象
。

该法第 16 条第 2 款给出了
“

地理标志
”

的定义
,
。从字面上看

,

这一定义与 T R I P s 的非常相近
,

区别仅在最后一句话
。 T R IP s

的是
: “
与该

地理来源相关联
” ;而我国的是

: “主要 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

决定
” ,

表述的方法虽不尽相同
,

但这两句话的含义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

相

反
,

这一定义与《里斯本协议》中的原产地名称却相差甚远
:
第一

,

原产地名

称项下的产品不包括 仅仅 由于其声誉 与其地理来源相关联 的
,

而我 国与

T R IP s
的概念一致而明确地保护这类产品的地理名称 ;第二

,

原产地名称要

求产品的特质完全或主要地取决于其产地的 自然和人文因素
,

而我国的保

护对象是
“

主要由该地 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 。

虽然都

有自然
、

人文因素这几个字
,

但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二者间的关系
,

原产地名

称要求是
“

和
” ,

而我国的规定为
“

或者
” ,

这样一来范围的宽窄自不待言
。

所以
,

尽管我国立法条文表面上采用的是
“

原产地
”

和
“

地理标志
”

两个

名词
,

但是其实质内涵都是以 T R IP s
为准的地理标志

,

它才是今后我国地

缘标记保护的具体类型
。

当然
,

我们还要再次特别强调原产地名称和地理

标志是两个有相当区别的概念
,

无 论是立法上还是学界 内都有必要对其进

行明确的区分
。

» 保护措施

A
、

禁止不当商标注册

(商标法》第 16 条第 1 款禁止含有误导性地理标志的商标不当注册或

使用
,

保护 了该地理区域内生产经营者使用该标识的合法权益
。

该款还确

立了一个祖父条款
: “已经善意取得注册 的继续有效

” ,

这样地理标志型商标

可以通过证 明善意注册 而豁免
。

结合该法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的撤销程

序
,
。不能证明善意注册 的地理标志型商标 自其注册之 日起 5 年内有可能

O 《商标法》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
: “
地理标志

,

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
,

该

商品的特定质盆
、

信誉或者其他特征
,

主要由该地 区的自然因家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

标志
。 ”

O 该款规定
: “
已经注册的商标

,

违反本法第 13 条
、

第 巧 条
、

第 16 条
、

第 31 条规

定的
,

自商标注册之 日起五年内
,

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 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

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

对恶意注册的
,

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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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而被撤销
。

这部分的规定与 T R IPs

第 2 2 条第 3 款有关禁止不当商标注册的内容基本一致
。

B
、

申请注册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

新的《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中有关地理标志的条文可

以分为三类
:
首先

,

有关地理标志型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的一般规定
,

除了包

括申请人 主体资格
、

申请文件
、

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
、

需要

公告的事项
、

受让人的主体资格等内容外
,

还明确了一些基本法理
,

如
“

集体

商标不得许可非集体成员使用
” 、 “

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不得在自己提供的商

品上使用该证明商标
”

等
。

其次
,

两条与 T RI P
s
接轨的规范

,

其一
,

同音或

同义葡萄酒地理标志在彼此区分且不误导公众的情况下均可注册为集体商

标或证 明商标 ;其二
,

以 T RI P s 第 23 条为蓝本为葡萄酒
、

烈酒 的地理标志

型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提供了符合 T R IP s
要求的高水平保护

。

最后
,

对 以

往规范有所突破的条文也有两条
:
第一

,

确认文字之外 的其他能够标示地理

来源的可视性标志也可 申请注册为地理标志型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 ;第二
,

对《实施条例》第 6 条第 2 款作出修正
, “

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是指正当使用

该地理标志中的地名
” 。

(2 )评价及现实问题

在承认首次以法律形式保护地理标志的极大意义之外
,

我们还应当对

现行保护制度有理性的认识
。

首先
,

(商标法》第 3 条第 3 款
“

集体商标
、

证

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
,

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

就是一大

遗憾
,

再次使得法律的效力层次降低
。

其次
,

对 比 T RI P s 详尽的双重保护

体制和细化的例外条款
,

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规定还不够完善
,

将造成其他

WT O 成员方享受
“

超国民待遇
” 。。

最后
,

没有完全解决已经注册的地理标志型商标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

0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

我国加人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可 以直接在国内发生效力
,

而且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时
,

条约具有优先适用性
。

因此
,

在实践中就会出现涉

外的地理标志案件直接适 用标准更离的 T RI P s 有关规定
,

而我国国 内的地理标志纠纷

则依据国内保护制度进行调整
,

涉外裁判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程度将明显超出国内类似

纠纷的裁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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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有三
: 一是我国《商标法》在 19 93 年第一次修订前根本

不禁止地理标志型商标的注册 ;二是 19 9 3 年的修正也只是阻却县以上地名

和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注册为普通商标 ;最后
,

新法虽有较完善的禁止性规

定但其实施 日期是 2 00 2 年 9 月 15 日
。

而且多数地理标志型商标将继续合

法存在
,

这是因为根据 19 93 年法律规定的
“

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

续有效
”

这一祖父条款
,

1 99 3 年以前注册 的地理标志型商标是完全合法的
,

即使在 19 93 年后注册的地理标志型商标仍然可 以通过 2001 年法律规定的

“

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
”

来确认其合法身份
。

这是因为就像我们前

面在分析 T RI P s 条文时说的那样
,

要证明其恶意是非常困难的
。

在实践中
,

对于不属于上述法律明确确认其合法性的已注册地理标志

型商标
,

可以依据
“

不得与在先权利冲突
”

这样一个原则考察其合法性
。

如

果地理标志是先于商标获得证明商标或者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
,

自然应当

撤销与其冲突的商标 ;否则
,

认定商标的合法性
。

这种处理方式虽然简便
、

明了
,

但明显对于地理标志有失公平
,

因为直

到今 日我国绝大多数的地理标志也没有获得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注册或者

原产地域保护
。

但这并不能抹煞其知识产权的性质
,

当然也不是不予保护

的充足理由
。

最完善的方法或许是个案分析
:
将

“

在先权利
”

原则作为第一个测试条

件 ;对于没有获得注册或认证的地理标志则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文
,

禁

止侵权人伪造产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

但是
,

已经获得第二含义的地理标

志型商标应当优先于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

这涉及到两个利益之间如何权衡

的问题
,

我们认为经过长期使用而获得超越其文字含义的地理标志型商标

所蕴含的无形资产价值要大于其原本的地理标志
,

如东阿牌阿胶虽然不产

于东阿
,

但是它已经基本脱离 了地理含义而成为指示特定企业商品的标识
,

法律应当尊重和保护
。

现实中更加难以解决的就是我国 目前并行的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保护

模式和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模式二者间的关系问题
。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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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问题了
,
。 虽然如此

,

本文仍给出学理方面的建议
:
放弃原产地域产

品保护模式
,

将地缘标记的保护统一于商标 制度之中
。

结语

不得不承认 T R IP s
造成了这样一种对许多发展 中国家来说不利的境

况
:
自己的著名地理标志没有从 T RI P

s
的特殊保护条款中获益

,

但却必须

向他国的葡萄酒
、

烈酒地理标志提供特殊保护
,

自身有 限的立法资源将在非

互惠情况下大量消耗
。

更糟的是
,

许多它们必须竭力保护的地理标志在一

些发达国家已经是可以随意使用 的通用或半通用名称了
。

在这种情况下
,

作为发展 中国家的我 国应如何在世界市场中保护 自身利益? 在地缘标记国

际保护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 本部分我们试图给出几条基本的指导原

则
。

第一
,

在 T R I P s 多边磋商中应当采取的立场
: 坚守底线

,

争取互惠
。

地

理标志国际注册一事对于我国来说
,

有利有弊
:
有利的一面是如果建立一个

适用于所有产品的地理标志国际注册系统
,

我国众多的地理标志将获得有

效的国际保护 ;。 不利的情形是一旦建立 欧盟模式的注册系统
,

我 国不可

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审查完欧盟那些数量庞大的地理标志
,
。 势必造成其自

动获得我国保护的后果
。

所以说
, “

发展中国家应当坚持所有 WT O 成员都同意的建立葡萄酒和

烈酒地理标志国际注册体系
,

否则的话
,

其他实力更强的成员方可能迫使它

们接受更长的保护名单
。” 。这说起来

,

似乎不利于在乌拉圭 回合中没有什

么收获的发展中国家
,

但实际上
,

考虑到欧洲 国家在其他农产品上的比较优

0 20 01 年 12 月 11 日
,

即新商标法实施后 11 天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宜

布从当天开始对 四川成都的水井坊酒和四川名山的蒙山茶实行原产地域保护
。

参见陈

辉
:
《原产地标志保护工作中的不和谐音》

,

《中华商标》20 02 年第 1 期
。

O 但是由于美国等国的蝎力反对
,

这似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办到
。

0 据说欧盟有 1 000 多个原产地名称
,

仅葡萄酒的原产地名称申请就有 60 00 多

个
。

0 J
a y a s hr

e e w a t a l
, s u P r a , P 2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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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扩大保护范围更加有益于欧洲国家
,

而将更多的义务加在自己身上
。

在延伸保护问题上
,

对我国有利的一面仍然是我国众多的地理标志将

获得高水平的保护
,

而且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
,

简化了商标主管部门的

审查工作 ;但代价是我国也必须为他方 的地理标志特殊保护支付额外 的开

支
,

而且考虑到存在着众多的例外条款
,

我国真正能享受高水准保护的地理

标志数量还具有相当的不可预期性
。

坚守 T R I P s 现有的保护尺度
,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

家只能非互惠地向国外权利人提供地理标志保护
,

一个实用的方法就是
:
我

们可以与其他国家就地理标志达成互惠的双边协定
,

以特殊保护我国的地

理标志作为高水平保护该国地理标志的交换条件
。

第二
,

应对 国际市场的措施
: 立足国内

,

避免损失
。

总的说来
,

T R IP 。
中

规定的例外条款都是我们在 国际贸易中应当避免的情形
。

而避免这些例外

情形的前提和基础就是立足地理标志的国内保护
。

比方说
,

根据 T R IP s 的规定一个地理标志获得 W T O 成员方保护的前

提是在其来源国受保护
,

但我国 目前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数量远远小于应然

状态
。

若不尽快将有价值的地理标志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加以保

护
,

势必限制我国在其他成员中可能享受的保护
。

不仅如此
,

如果某一地理

标志在其来源国保护之前
,

在其他成员方被善意申请或注册为普通商标
,

或

者通过善意使用而取得商标权利
,

那么标志着其真正地理来源的商品将难

以正常进人该 国市场
。

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颇多
,

不应再重犯相同的错误
。

再例如
,

如果不加强保护
,

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很有可能伴随着国际贸

易的推进而被国外消费者认作通用名称
。

所以
, “

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人应在

出口市场中确保有价值的地理标志不会变成通用或半通用名称
” 。

。

1 7 世纪时培根就说
: “
知识就是力量

。 ”

的确
,

知识本身虽然不能凝聚成

形
、

假之以用
,

但其所蕴含并物化的价值却是我们之为我们的底气和尊严
。

这是被反反复复验证的真理
,

欧盟施压创制 的古怪 的 T R IPs 地理标志双层

保护体制更说明了
: 只有强大才能争取到更加强大的可能性

。

0 J a y a s hr ee w a t a l
, s u P r a , P 2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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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平台上
,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尽力

发挥 自己的比较优势
,

并诉诸于国际贸易之中
。

我们国家在农产品和手工

艺品方面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历史传统
,

创出了众多的地理标志名品
,

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生存和保护自身利益
,

我们必须扭转不重视地理标志的

传统做法
,

采取积极的保护态度
。

在这其中
,

扎实地开展国内地理标志的保

护工作最为关键
,

是制度创新和国际保护的基础
,

也才能将我国土特产品那

种自然松散的经济状态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力量
。


